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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希腊与罗马世界的法律文化为法学、法律设置了开端,特别是为近现代法学思维开启了思维与实践的空间,

尽管法学与法律的这一开端早已超出自身,然而法律与法学的每一步发展又无不与这一开端相关联,并且立于肇自这

一开端的逻辑秩序中;本文尝试以罗马法的思维方式与结构为出发点,首先探讨其神哲学的基础及其与法学的分离,由

此探析罗马法的目的诉求及其与希腊法学的分殊;在这一基础上,探颐出自万邦之法思想的罗马自然法,从而转入罗马

法与宗教、特别是与作为神圣宗教的基督宗教的内在逻辑关联的分析,展示并反思罗马法在中世纪的基督宗教化与法

典化的意义,并且阐释近现代法学质询作为其开端的罗马法的意义,最终提点出作为法与历史主体的人的尊严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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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文能够在原始文献之基础上从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城邦等诸多方面入手而加以探知〔２〕,
然而由于本文之旨趣并非在于历史的、教会史的以及区域史等方面的研究,并且由于本文希冀在方法

论意义上有所突破,因而在此并不过多描述每一单一而具体之历史现象与事件、并且不过多阐释其意

１４

〔１〕

〔２〕

Cf．,PaulosHuang,“The５００thAnniversaryofReligiousReformationandLaw”,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
Studies,vol．１３,１Ｇ６．(https://www．sinowesternstudies．com/backＧissuses/volＧ１３Ｇ２０１７/)

就此请参见 TheodorMommsen,RömischeGeschichte．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GmbH & Co．KG,München１９７６．
Band１Ｇ８．Mommsen(蒙森)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铭文学家、古典学家与经济学家(或国民经济学家),他的多卷本罗

马史从意大利与拉丁早期原住民与移民之描述开笔,进而以罗马建城与罗马法为全书之开卷,涵盖法律、宗教、习俗、娱乐、语言、方言、
文学、民族、货币、经济、军事(战争)、政体等几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自１８５４年首度初版之后,修订增删,到１９３２年已经出到第１４版,
至今都是国际学 术 界 公 认 的 罗 马 史 标 准 著 作.此 外,其 若 干 单 行 本 著 作 也 是 学 术 界 权 威 参 考 文 献:Dier? mischeTribusin
administrativerBeziehung(Altona１８４４);ÜberdasrömischeMünzwesen(Leipzig１８５０);DieunteritalischenDialekte(Leipzig１８５０);

DieStadtrechtederlatinischenGemeindenSalpensaundMalacainderProvinzBaetica(Leipzig１８５５);DieRechtsfragezwischenCaesar
unddemSenat(Breslau１８５７);DierömischeChronologiebisaufCaesar(Berlin１８５８/２．Auflage１８５９);Geschichtedesrömischen
Münzwesens(Berlin１８６０/Neudruck１９５６);RömischesStaatsrecht．BandⅠ,(Leipzig１８７１/２．Auflage１８７６,３．Auflage１８８７),BandⅡ
(１und２,Leipzig１８７４/１８７５/２．Auflage１８７７),BandⅢ (１und２,Leipzig１８８７/１８８８,Neudrucke:Basel１９５２,Darmstadt１９５２,１９７１)．
AbriβdesrömischenStaatsrechts(Leipzig１８９３,２．Auflage１９０７,Neudruck:Darmstadt１９７４);RömischesStrafrecht(Leipzig１８９９．
Neudrucke:BerlinundDarmstadt１９５５,Graz１９５５).同时,涵盖十九篇论文的两卷本«罗马研究»同样是学术界权威参考文献:

RömischeForschungen．Band１,(Berlin１８６３/２．Auflage１８６４),Band２(Berlin１８７９,Neudruck:Hildesheim１９６２).最终,在其逝世后,
若干 未 刊 文 稿 被 结 集 成 八 卷 本 文 集 出 版:GesammelteSchriften,８Bände,Band１Ｇ３,JuristischeSchriften;Band４Ｇ７,Historische
Schriften,Band８,EpigraphischeundnumismatisheSchriften(Berlin１９０５Ｇ１９１３).蒙森相关著作以及其他权威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将在

本文行文中随时引述.就罗马法律、宗教、习俗、娱乐、语言、方言、文学、民族、货币、经济、军事(战争)、政体等相关领域之基本研究文

献而言,敬 请 参 考 PaulKrüger,Geschichteder Quellenund Literaturdesrömischen Rechts．(２．Auflage,München１９１２);A．
Rosenberg,EinleitungundQuellenkundezurrömischenGeschichite(Berlin１９２１)．尽管罗森伯尔格(Rosenberg)这两部权威专著出版

于近百年前,然而至今依然是罗马史入门与上述各领域文献资料蒐集之必备指南.又:本文所有引文皆笔者自译,谨此说明,下不另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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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是仅仅从神学、哲学、宗教学、法学与法哲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角度而在引述前辈学者依据原

始文献所达成之权威性研究成就的基础上不揣浅陋与冒昧而紧扣主题以略发浅见而已,希冀在尊重

与致敬前辈学者及现有研究成就的同时而对本论题之研究稍有推进;入题之先,预表此意.

１．罗马法的结构及其对于近代法学思维兴起的贡献

１．１　罗马法的神哲学基础以及法的分殊的开端

１．１．１　罗马法的诉求———法律并非要求人的服从,而是赞襄人的自我决定

法律并非要求人的服从,而是赞襄人的自我决定,这不仅是现、当代法律之要求,而且也是罗马法

的本质属性;如同罗马哲学一样,罗马法及其法学在论题与思维方式上也深受古典希腊文化、特别是

古典希腊哲学之影响,这种影响既来自古典希腊哲学的辩证思维,也来自古典希腊学术中的修辞

学〔３〕;罗马法及其法学也将其论题主旨与思维方式传承给欧洲法学:在大量而广泛引述前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海因斯拉多尔(KarlＧHeinzLadeur)在其名著«西方法的开端»
(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一书中认为,罗马法对于理解当今西方法律思想的决定性的意义

在于其所具有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呈现为法的自治性的发展(dieEntwicklungderAutonomiedes
Rechts)〔４〕,换言之,如同罗马法专家弗里茨舒尔兹(FritzSchulz)所恰当指出的,这一特殊性呈现

为一种“离隔性”或“隔绝性”(“Isolierung”)〔５〕,这指的是罗马的法律尽管与宗教仪式(宗教礼仪)隔如

参商,然而罗马法却与宗教密切相关,罗马法律与宗教仪式在同样的秩序思维中表述不同的秩序〔６〕;
在拉多尔看来,在整体的罗马文化中,对于法与规范的认知具有特殊性,应当不同于对于其它事物的

认知,罗马文化特别要在法的认知与宗教认知之间加以区分,法的自治性或离隔性在这样的区分下具

有向内、向外两种表现,由于其认知的特殊性,则向外呈现为一种完备性、完足性(Vollzug),甚或一种

闭关性(Abschließend),而向内则呈现为一种开放性、发展性,呈现为一种闭关性的过程(Prozessder
Abschließung),亦即呈现为法学认知的不断发展、以至于法学整体认知的不断充盈与保持〔７〕.

罗马法的这一特殊性与古典希腊的法学思想迥然不同,概而言之,可有四方面之言说,一方面,尽
管古典希腊法学也在不同案例的法过程中区分具体的法的情形,然而却并未在罗马法的意义上推演

出一种实务法或务实法(einsubstantiellesRecht)〔８〕,以至于古典希腊法学并不具有罗马法意义上的

法教义学(或法义学,Rechtsdogmatik),并且由此并未发展出作为法学认知的护佑者的专业法学家以

２４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就此请参见J．Stroux发表于１９３４年 “AttidelcongressinternazionaledidirittoromanoI”(«罗马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Ⅰ»)
上题为“ÜberGriechischeEinflüsseaufdieEntwicklungderrömischenRechtswissenschaftgegenEndederrepublickanischenZeit”的论

文,论文详尽阐释与分析了古典希腊哲学、法学等对于直到共和时代结束的罗马法思维的深刻影响,这篇文章与其发表于１９２６年题为

“summumiussummainiuria”的文章收入 R? mischeRechtswissenschaftundRhetorik．(１９４９)．当然,是否古典希腊哲学、特别是古典

希腊学术中的修辞学对于罗马法产生过影响以及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在国际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持否定观点者,请参见 U．Wesel,

RhetorischeStatuslehreundGesetzauslegungderrömischenJuristen．(１９６７)．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７．
就此请参见FritzSchulz,PrinzipiendesrömischenRechts．(Drucker& Humblot,Berlin１９３４/Neudruck１９５４)．S．１９．
就此请参见FritzSchulz,PrinzipiendesrömischenRechts．(Drucker& Humblot,Berlin１９３４/Neudruck１９５４)以及十九世

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法史学家 RudolfvonJhering,DerGeistdesrömischenRechtsaufdenverschiedenenStufenseinerEntwicklung．
BandⅠＧⅢ,(Leipzig１８５２Ｇ１８６５/Neudruck１９６８)．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７．FritzSchulz,

GeschichtederrömischenRechtswissenschaft．Waimar(１９６１)．
就此请参见 SusanneGöde,RechtoheGesetze:VerfahrenderRechtsprechunginderLiteraturdergriechischenAntike．

(Ancillaiuris２０１５)．S．３１;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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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学的专业化以及法学技术〔９〕;而另一方面,古典希腊的律学思想也为罗马法学思想开启了重要

的继往开来的可能性,“律”并非仅仅是、甚至并非是分殊于事实秩序的抽象的规范,并非能够被削减

为一种具有教育养成功能的因素,而是社会秩序的各种形象以及这些形象的总和,并且更是理念世界

与人的世界之间的中介〔１０〕,由此可见,在古典希腊的法学思维中,法律首先具有神学、哲学以及宗教

品性,强调人与纯粹理念的关系,此外,法律并非要求人的服从,而是赞襄人的自我决定,不仅将人的

自我决定权视为理所当然者,而且赞襄每一个个体将自我向每一个他者、向共同的他者开放;第三方

面,法与律在古典希腊、特别是在罗马世界中(特别是早期的罗马法历史中〔１１〕),并非仅仅是人所必须

遵守的一些规则、律则,而是秩序、甚至是未完成的秩序,人必须认知之、理解之,应当在行为中实践

之,并且由此而令法律与自身相关联,使之具有一种个体自身关联性,法律、特别是罗马法在这个意义

上具有一种普遍性〔１２〕;第四方面,如同古典希腊的律学思想为罗马法学思想开启了重要的继往开来

的可能性一样,古典希腊法学与罗马法学为一种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普遍的法学思想准备了前提条

件,它们既为普遍的法学思想的诞生与发展预备了道路,并且将自身融入其中,而同时在这种诞生与

发展之中又不再是其自身,希腊哲学与法学、希伯来宗教与律法思想以及罗马文化中的官僚体制与法

律思想,都为基督宗教、法学的基督宗教化以及普遍的法学思维与法学思维的普遍化预制并创设了根

基与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庶几能够总结说,古典希腊与罗马世界的法律文化为法学、法律设置了开端,

特别是为近现代法学思维开启了思维与实践的空间,尽管法学与法律的这一开端早已超出自身,然而

法律与法学的每一步发展又无不与这一开端相关联,并且立于肇自这一开端的逻辑秩序中.

１．１．２　罗马法作为认知论与认知本身

从思维方式来看,认知是现、当代法学与法学思维之本色,这亦是从罗马法一脉相承而来;在拉多

尔看来,罗马法与希腊法最具意义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是古典城邦的产物,这种共同性所具有的意

义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罗马与雅典同样都是手工业以及艺术等其它手工造作之中心,同样都是贸

易与物品交换之中心,因而如果没有对于世界的质料性的观察、没有对于神人关系与人际交往关系的

观察,那么就没有神学、哲学、宗教、艺术与法律等的兴起〔１３〕;其次,由于古典的城邦是公共生活的中

心,于是人的认同并非关涉某一疆域、而是更多的关涉某一城邦〔１４〕,于是城邦也是对于共同生活的实

践认知的中心,也是公共的法则(公开的、城邦共同的以及法的)建立与付诸实施的中心,因而柏拉图

对于法律的思考更多的是为了城邦生活〔１５〕;最终其三,在前两点中所隐含的思想是,法律服务于人的

３４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７．
就此请参见JacquelinedeRomilly,Laloidanslapenséegrecque:deoriginsàAristote．(LesbellesLettres,Paris２００２)．S．

７７,１９５;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８．
就此请参见L．Amirante,UnastoriagiuridicadiRoma．DaireaCesare．(１９８７)．这部专著对于罗马法早期的、特别是直到帝

国时期之前的共和时期的历史而言是不可放弃的权威著作;此外,亦请参见同样重要的权威著作 ChristianMeier,Respublicaamissa．
EineStudiezurVerfassungundGeschichtederspötenrömichenRepublik．(Frankfurtam Main１９９７/３．Auflage)．

就此请参见 WilliamEdmundBall,St．PaulandtheRomanLawandOtherStudiesontheOriginoftheFormofDoctrine．
(ForgottenBooks,London２０１２)．S．６８．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８．

就此请参见JosiahOber,DemocracyandKnowledge．InnovationandLearninginClassicalAthens．(Footnote３７/Princeton
UP,Princeton);Ders．AthenianLegecies．EssaysonthePoliticsofGoingOnTogether．(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rinceton２００７);

JamesI．Porte,TheOriginsofAestheticThought．Matter,Sensation,Exper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London２０１０)．S．１７５,

２７７;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９Ｇ１０．
就此请参见 MarioVegetti,Leticadegliantichi．Laterza,(Rom/Bari１９８９)．S．４７;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

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
就此请参见JacquelinedeRomilly,Laloidanslapenséegrecque:deoriginsàAristote．LesbellesLettres,(Paris２００２)．S．

２１８(Footnote２７);AldoSchianone,IUS．Linventiondudroitenoccident．Belinn,(Paris２００９)．S．３５０;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
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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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素质的养成,并且由于各城邦法律并非完全一致,同时由于法律本身在面临新情况时也在不断

发展,于是法律的教育与涵养也是持续的,以至于罗马的万民法在城邦多元化的背景中对于法律的普

世适用性贡献巨大〔１６〕;这也是欧洲法治国家之公民将尊重与遵守法律视为基本素养之历史渊源.
从历史过程来看,对于罗马国家而言,国家疆域的拓展与统一并非必然意味着法的统一,而并非

绝对统一、而是相对统一的法律与过渡性条款,甚或有利于新的疆域融入国家整体;自治法的形成对

于罗马国家而言意味着法学与法学家的特殊专业的形成,法学家不仅要谙熟法学原本的概念,而且还

要阐释、阐发某一特定自治法所特有的法律品性与精神气质,这甚至超出法学自身而影响与塑造了整

体的罗马文化〔１７〕,这样的法学实践的结果为罗马文化带来新的思维与知识,在罗马文化中造成了所

谓“认知革命”(“epistemischeRevolution”)〔１８〕.尽管所谓“认知革命”作为术语并非毫无问题,但是:
它却首先提示出罗马帝国的宗教并非道成肉身的神启宗教,而是俗世宗教,而俗世宗教是一种严肃

的、实践性的宗教,而俗世的宗教意味着并非能够回溯到一种被给出的律法之中,亦即并非能够被奠

基在一种由神明所给出的神圣律法之上;其次,“认知革命”提示出罗马帝国俗世宗教与帝国律法的实

践品性,亦即提示出其有用性与好用性(顺手性),特别是其实践性能够被视为帝国律法的主导因素;
其三,这种实践性的认知建构了从希腊修辞学到罗马理性世界图景的过渡,这一理性世界图景(亦即

理性的世界理解)始于并展开在希腊,持续展开并不断发展在罗马帝国中;其四,这一始于希腊而在罗

马不断展开的理性世界理解,同时也意味着神话与宗教认知的统治地位的某种动摇———尽管神话与

宗教认知同样也是理性认知、并且甚至直到今天都从未中断过;最终其五,这种非神话与非宗教的关

于世界的理性认知,共生在罗马帝国的法学思维中,呈现出人的自治性,是罗马帝国当此之时新兴而

新型的法学思维的前提条件,法在此更多的意味着法本身的实践品性,意味着人对于法的诞生(创设)
与使用过程的参与,这种参与绝非严肃道德论的或卫道士般的,而是人对于他者与自身的理解,而且

是将他者理解为自身的法与权力的界限,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所享有的法的权利,并非无边界、无界

限的,而是不能伤及他者的权利的,法的主体的利益并非是隔绝他者的,并非是无关他者的;这呈现出

罗马文化对于法在公共生活领域中(譬如商贸、建筑、战争、宗教等)的功能的推崇,也呈现出罗马国家

之法学、法律文化之特质,这一特质依然呈现在当今的法学与法学思维之中.

１．１．３　罗马法的内在分殊与界限———法是一种权利、律是实证法条文

在当今的法学思维中,法与律亦是被清晰分殊的,这样的内在分殊亦有其罗马法渊源;而罗马法

有其产生的历史渊源,不仅与意大利早期民族以及罗马城初期历史密切相关,而且与早期罗马人群团

体的架构以及社会结构有内在而直接的逻辑关联〔１９〕;古典罗马法本身不仅有自身的概念设置与法的

体系的内在结构〔２０〕,而且是一个综合统筹性的体系,法(ius)的制宪建构具有多元性,属于这一多元性

体系的有律(leges)、民众意志的表述、元老院意志的表述、其它决议团体的意志表述(到帝国建立之

４４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就此请参见 KarlChrist,RömischeGeschichte．(Darmstadt１９７３)．Christ(卡尔克里斯特)是蒙森之后德国又一著名罗马

法、罗马史权威学者,其著述极具学术参考价值,是本文这一论题以及相关领域必备参考文献.就此论题亦可参见J．Heurgon,Rome
etlaMéditerranéeoccidentalejusquauxguerrespuniques．CollectionNouvelleClio,Band７．(Paris１９６９)．埃尔龚(Heurgon)的这部权威

专著是CollectionNouvelleClio系列中的第七卷,同样极具学术参考价值,同样是本文这一论题以及相关领域之必备参考文献.KarlＧ
HeinzLadeur,Der Anfangdes westlichen 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Alfred Heuβ,Römische Geschichte．
(Paderborn２００３/９．Auflage)．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a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１．
就此请参见 AldoSchianone,IUS．Linventiondudroitenoccident．(Belinn,Paris２００９)．S．２８０．
就此 请 参 见 Wolfgang Waldstein,MichaelRainer,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EinStudienbuch．１１．,neubearbeitete

Auflage,(C．H．Beck,München２０１４)．S．１６Ｇ２６．
就此 请 参 见 Wolfgang Waldstein,MichaelRainer,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EinStudienbuch．１１．,neubearbeitete

Auflage,(C．H．Beck,München２０１４)．S．４０Ｇ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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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以及法的设置的其它形式〔２１〕,这与罗马国家之官僚体系、元老院、平民大会等政治结构相关〔２２〕;罗
马法不仅有其自身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与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以及等相关学科密不可分〔２３〕.

在奥古斯都的帝国时代(亦即皇帝还无法专权的时代,亦即依然处于所谓Prinzipat时期〔２４〕),罗
马皇帝的敕令也以法的形式被颁布〔２５〕,而原本体现经典的罗马法的建构本色的,是主持法务与法庭

的高级官员(亦即所谓praetorio/prätor,通常是四位〔２６〕)的律令(敕令)的形式〔２７〕,这不同于罗马皇帝

的法的设置行为,亦即不同于其敕令的颁布行为〔２８〕,主管官员的律令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也与不同

地区所发展出的不同习俗相关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也就是说,其律令不仅包含法律适用性诉求的

先决条件,而且也包含作出法律决定(决议、判决)的过程.罗马的市民法(或公民法,iuscivile)作为一

种法的范式最能体现罗马人对于法(ius)的理解,与律(lex)不同的是,也就是与被设置的法不同的是,
法(ius)是一种与某种思想相呼应的权利,甚至是奠基在某种思想之中的权利,这样的法的思维影响了

市民法(公民法),以至于市民法(公民法)在这个意义上并非一种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不确定、不固

定的法:私人或每一个个体都部分的是法的生产者,都被承认为法的现实的生产者〔２９〕.

５４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就此请参见 TheodorMommsen,DieRechtsfragezwischenCaesarunddemSenat．(Breslau１８５７);RömischesStaatsrecht．
BandⅠ,(Leipzig１８７１/２．Auflage１８７６,３．Auflage１８８７),BandⅡ (１und２),(Leipzig１８７４/１８７５/２．Auflage１８７７),BandⅢ (１und
２),(Leipzig１８８７/１８８８,Neudrucke:Basel１９５２,Darmstadt１９５２,１９７１．AbriβdesrömischenStaatsrechts．Leipzig１８９３,２．Auflage
１９０７,Neudruck:Darmstadt１９７４;RömischesStrafrecht．Leipzig１８９９．Neudrucke:BerlinundDarmstadt１９５５,Graz１９５５.Heinrich
Honsell,R? mischesRecht．SpringerＧVerlag,BerlinHeidelbergNewYorkLondonParisTokyo１９８８)．S．１Ｇ７．DetlefLiebs,Römisches
Recht．６．Auflage,(Vandenhoek&Ruprecht２００４)．S．１７Ｇ４３．

就此请参见 WolfgangWaldstein,MichaelRainer,RmischeRechtsgeschichte．EinStudienbuch．１１．,neubearbeiteteAuflage,
(C．H．Beck,München２０１４)．S．７８Ｇ９２．

就此 请 参 见 Wolfgang Waldstein,MichaelRainer,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EinStudienbuch．１１．,neubearbeitete
Auflage,(C．H．Beck,München２０１４)．S．７３Ｇ７８．关于罗马法的概念与概念体系,亦请参见 Heinrich Honsell,RömischesRecht．８．
(Auflage,SpringerBerlinHeidelberg２０１５)．S．１９Ｇ２３．

关于Prinzipat请参见 WolfgangSeyfarth,RömischeGeschichte．Kaiserzeit２．２．,berichtigte,Auflage,(AkademieＧVerlag
Berlin１９７５)．S．３４９Ｇ３５０,S．５４５．

就此 请 参 见 Wolfgang Waldstein,MichaelRainer,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EinStudienbuch．１１．,neubearbeitete
Auflage,(C．H．Beck,München２０１４)．S．１６８Ｇ１７５,１８１Ｇ１８５．关于奥古斯都时期国家政治秩序,请参见三世纪时的历史学家 CassiusDio
的名著:MonumentumAncyranum 以及对这一名著的权威研究:TheodorMommsen,MonumentauAncyranum．１８６５．(Nachdruck
１９７０);P．A．Brunt,J．M．Moore,ResgestaediviAugusti．１９７３;E．Weber,MeineTaten．ResgestaediviAugusti．２．Auflage,２００４．此外,
就奥古斯都时代国家政治秩序与法律(特别是法律),亦请参见 D．Kienast,Augustus．Princepsund Monarch．３．Auflage１９９９;E．
Schönbauer,“WesenundUrsprungdesrömischenPrinzipats”．ZeitschriftderSavignyＧStiftungfürRechtsgeschichte,romanistische
Abteilung(Wien/Köln/Weimar)４７(１９２７),S．２６４ff．F．Guizzi,Ⅱprincipatotrarespublicaepotereassoluto．(Roma１９７４,Nachdruck
１９８９)．F．Wieacker,ZurVerfassungsstrukturdesaugusteischenPrinzipats．(FestschriftfürGrewe１９８１)．S．６３９ff．JohannesMaase,Die
ErrichtungdesaugusteischenPrinzipatszwischen３０und１８vorChristus．KonzeptionundDurchführung．(GrinVerlag２０１３)(１．
Auflage２００７)．

关于praetorio/Prätor请参见 WolfgangSeyfarth,RömischeGeschichte．Kaiserzeit２．２．,berichtigteAuflage,(AkademieＧ
VerlagBerlin１９７５)．S．５４５．

就此请参见 MarioBretone,GeschichtedesrömischenRechts．VondenAnfängenbiszuJustinian．２．Auflage,Beck,München
１９９８．S．１０２．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７．DetlefLiebs,Römisches
Recht．６．Auflage,Vandenhoek &Ruprecht２００４．S．４３Ｇ７６．Wolfgang Kunkel,MartinSchermaier,Römische Rechtsgeshichte．１４．
Auflage,BöhlauVerlag,KölnWeimarWien２００５．S．６３Ｇ８１．就主持法务与法庭的官员(praetorio/Prätor)的律令,请参见被两部视为特

别重要的权威著作:H．G．Pflaum,LesProcurateurséquestressousleHautＧEmpireromain．Paris１９５０,Nachdruck１９７４ 及其 Les
carrièrsprocuratorienneséquestres．Band１Ｇ３,Paris１９６０Ｇ１９６１．

就皇帝敕令与官员律令之间的关系,请参见 G．Tibiletti,Principeemagistraterepubblicani．Roma１９５３．R．Klein,Principat
undFreiheit．１９６９．M．A．Levi(Hrsg．),Augustoeilsuotempo．１９８６．

就此 请 参 见 MarioBretone,GeschichtedesrömischenRechts．Vonden AnfängenbiszuJustinian．(２．Auflage,Beck,

München１９９８)．S．７１．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７．JillHarries,

CicieroandtheJurists．From CitizensLawtotheLawfulState．(BristolClassicalPress,London２００６)．S．１８６．Heinrich Honsell,

RömischesRecht．SpringerＧVerlag,(BerlinHeidelbergNewYorkLondonParisTokyo１９８８)．S．１４Ｇ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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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法、祖先的习俗、法的界限及其可突破性

罗马国家有其独特的国家思想与政治秩序、有其独特的政治实践,用以规范社会秩序与人们的行

为〔３０〕,在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社会冲突、社群冲突、甚或族群冲突中,祖先们的习俗(mos
maiorum,习惯法)通常被作为例证(examplum,案例)而被引述〔３１〕,例证通常不仅意味着一种例外、意
味着原有的法律界限被突破,而且也表明罗马法的界限被不断突破〔３２〕,而由于所谓“祖先的习俗”在
罗马国家又被视为是神圣的、宗教性的,所以祖先的习俗作为例证(案例)不仅作为宗教性的律法总是

在现有法律的界限突破中得以实施,而且这样的例证并非在某些饶有威望的若干祖先个人的范式般

的榜样及其相互关系中、而是在非个人化的抽象理解中的到表述,也就是说,例证是在超出诸多单一

案例之外而被理解〔３３〕;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市民法(或公民法,iuscivile)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与政治相

分离的法,然而法的概念以及案例的抽象理解与阐释,能够让政治的谋略得以贯彻.

１．１．５　罗马法文化中法的主体———反思性个体作为历史的能动力

现代主体论哲学中所谓主体本质的多样性,在罗马法中已有呈现;从历史分期来看,我们所探讨

的罗马法到基督宗教法的过渡这一时期,是古典晚期到早期中世纪,这是法的主体建构过程的开端,
这可以说是原始主体或本色意义上的主体、原型主体(protoＧsubiectus)〔３４〕;所谓罗马的原型主体,是
历经各种法务情形的个体(譬如各种契约的签订),他们由于其各自的历验而通晓立法的经验论逻辑,
他们在如此这般的法文化的社会中将自身发展为反思性的个体,并且不会被所谓“陌生的”、“外在的”
政治权力所过度地左右、所过度地决定;这样的主体的建构过程并非是一种目的论的、其终结事先就

能够清晰预判的,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的能动力,以多重形式令社会充满活力,熟谙罗马法经验论逻

辑的原型个体主体,能够结成范式与关系的多样性、多元性的联盟,这种多样性恰恰甚至能够被视为

现代主体的本质性标示;尽管主体的统一性、特别是基督宗教—罗马原型主体的统一性,本质上是多

样性的产物,是在不同生活形式与内涵基础上的不同行为模式、不同问题视角与不同思维等的产物,
然而统一性并非主体的本质,主体对于法的感觉与理解并非一致而统一的,法的主体与主体之法并非

从虚无中诞生,而是在长期过程中形成,整体的历史、文化等作为法的“基础设施”共同决定了法的

形成〔３５〕.

１．１．６　罗马法的自然法思想———出自万邦之法的自然法

尽管在罗马法中已然有了自然法思想,然而罗马法的自然法思想并非从原本的、原型的罗马法中

产生的,而是在与各民族及其法律思想的相遇与交流中逐渐认识到的———这也符合本文不远的前文

６４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关于罗马国家以及国家思想,请参见E．Meyer,RömischerStaatundStaatsgedanke．(５．Auflage,ArtemisZürich１９７５)．关
于罗马国家行政,请参见J．Marquardt,RömischeStaatsverwaltung．Band１Ｇ３,in２．und３．Auflage,１８８４Ｇ１８８５(Neudruck１９５２),这部三

卷本专著是对蒙森关于罗马国家思想的补充,尽管在某些特殊论题以及部分描述与分析上被后代的研究所超越,然而在整体上还不能

被取代．
关于祖先的习俗与习惯法,请参见两部著名的权威著作:L．Friedländer,DarstellungenausderSittengeschichteRoms．(９．

AuflagevonG．Wissowa１９１９Ｇ１９２１,Neudruck１９６４)．J．Marquardt,DasPrivatlebenderRömer．Band１Ｇ２,(Leipzig１８８６)．．
就此请参见 MichèleLowrie,Writing,PerformanceandAuthorityinAugustanRome．(OxfordUP,Oxford２００９)．S．XI．

MelanieMöller,“ExemplumandExceptio．BuildingBlocksforaRhetoricalTheoryoftheExceptionalCase”．In:MichèleLowrie/

SusanneLüdermann (Hrsg．),Exemplarityand Singularity．Thinking Through Particularsin Philosophy,Literatureand Law．
(Routledge,Abingdon２０１５)．S．９６Ｇ１１０．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９．

就此请参见重要工具书 HeumannsHandlexikonzudenQuellendesrömischenRechts．(９．Auflage,bearbeitetvonEmil
Seckel,Jena１９０７;Nachdruck,Graz１９７１)．AdolfBerger,Encyclopedicdictionaryofromanlaw．(Philadelphia/USA１９５３)．

就此请 参 见 Heinrich Honsell,RömischesRecht．(SpringerＧVerlag,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LondonParisTokyo
１９８８)．S．１７Ｇ１８．WolfgangKunkel,MartinSchermaier,RömischeRechtsgeshichte．(１４．Auflage,BöhlauVerlag,Köln Weimar Wien
２００５)．S．１７６Ｇ２２３．

就此请参见 AxelHonneth,DasRechtderFeiheit．GrundrisseinerdemokratischenSittlichkeit．(Suhrkampf,Berlin２０１１)．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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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阐释的罗马法的认知品性,在这个意义上,恰恰并非是罗马法规范了各民族的法律,而是相反:罗
马法从各民族的法律中探求与认知到了自然法,也就是说,罗马法在对各民族法律所具有的共同性的

思考过程中诞生了自然法思想.
上述这一点能够从历史背景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来探讨;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同前文所

阐释与分析的,恰恰由于罗马国家统治疆域的拓展(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拓展,或者是通过战争,或者是

通过和平手段等),以至于它虽然不断接触到不同民族与区域的不同的法律思维与法律体系,以至于

罗马法成为一种法的庞杂的综合体系,然而却也发现其中之相同性与普遍适用性,因而罗马法中的自

然法与万民法思想并非具有某种神性属性,也就是说,在罗马法的思维中,自然法并非是神明(上帝)
设置的,并不具有神性起源,并不具有神性属性,甚至并非出自于某些基本规范,而是出自于对不同民

族所遵守的不同法律的基本共同性的观察与思考〔３６〕,这也符合罗马法作为认知论的品性,如同前文

所阐释与分析的;也就是说,在历史的过程中、在罗马国家的拓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罗马法并非是

一个单一的法的体系,而是一个法的综合性的系统,包含各行省之法、新兼并与占领地区的法等,因而

在罗马法整体的思维中能够展开一种自然法(iusnaturale)或万民法(iusgentium)的思想.其次,从
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不同于基督宗教的是,或者说与基督宗教相比较而言,一方面,罗马文化、特别

是罗马法与罗马宗教中,万物起源、万物开端的思想比较模糊,对于起源以及神明创世的思考也不及

希腊哲学与犹太教、基督宗教的思考来得清晰;另一方面,罗马法文化在诸多民族的特定的生活形式

中发现不可更改的内容,并且由此发现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基本法则;因而罗马法文化似乎不必将自然

法回溯到神明(上帝)之中,不必将自然法奠基在神明的秩序意志或上帝的意志之中,而是将超越各民

族的共同性视为法的形式、法的共同形式〔３７〕,这一点也影响了基督宗教.
西塞罗在其著作中也探讨自然法以及相关思想,他似乎也将自然法部分地归入于神性理性,亦即

将自然法的基础论证为神性理性,然而这对应的是俗世宗教(亦即并非宣称直接来自神明或来自神明

启示的宗教———如此这般宣称者是所谓神圣宗教)对于神明(上帝、众神)的想象,也就是说,这样的法

则、律法并非能够被理解为出自神明的意志设置,并非能够被理解为对于神明意志或神圣理性及其所

设置的法律的援引,而是一种起誓、宣誓,以为了表明自身思考的正确性,亦即将自身的思考以起誓的

方式而设置在被呼唤的神明的名号中,或者以起誓的方式将其思考设置在作为存在基础与存在本身

的宇宙秩序之中,这样的宇宙秩序并非被理解为人的存在的始作俑者、创设者,而是作为自然与人的

存在秩序的基础而被理解为一种终极稳固性与无可论证性———这呈现为一种神性、神圣性;西塞罗在

其名著«论国家»(Derepublica)中区分法(ius)与律(lex),在他看来,法的基础在整体的自然之中、并
且是人所能够认知的,而律则是此间世界的立法者所给出的,他以不同的概念讨论不同的问题,以lex
(律)讨论自由意志与人所给出的法律之间的关系,以ius(法)讨论国家宪法,以 mos(伦理)讨论被普

遍认同的习惯法,以iudicabam(或iudicam,自然法则)讨论自然界的秩序(譬如天体运行之规律);其

７４

〔３６〕

〔３７〕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２６．MarioBretone,

GeschichtedesrömischenRechts．VondenAnfängenbiszuJustinian．(２．Auflage,Beck,München１９９８)．S．２２９．就历史的疆域拓展而

言,请参见 TheodorMommsen,RömischeGeschichte．(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GmbH & Co．KG,München１９７６)．Band１,３３４Ｇ
３９８,４０５,４６６Ｇ４７３;Band２,３２Ｇ８５;Band３,S．１６９Ｇ１９９;Band４,S．１２０Ｇ１６１,２１４Ｇ２９５;Band６,S．１７Ｇ２２９．就原本的罗马法,请参见 Theodor
Mommsen,RömischeGeschichte．(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GmbH &Co．KG,München１９７６)．Band１,S．７６Ｇ８９,９４Ｇ１０５,１５９Ｇ１７３;
就拓展与变化后的罗马法,请参见 Band１,S．２５７Ｇ２７８,２９１Ｇ３０１;Band２,S．２０Ｇ２６;Band３,S．２５８Ｇ２５９,２６１Ｇ２６１,２６９,３４８Ｇ３９１;Band５,

１５２Ｇ１６１,２２６Ｇ２３０;Band６,S．２３９,２４７Ｇ２４９;Band７,S．３４Ｇ３５．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２６Ｇ２７．Theodor

Mommsen,RömischeGeschichte．(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GmbH &Co．KG,München１９７６)．Band１,S．１７３Ｇ１９６;Band２,S．３８６Ｇ
４０６;Band３,S．４１９Ｇ４４３;Band４,２２９Ｇ２３０;Band５,S．２３５Ｇ２３８;Band６,S．１００Ｇ１０２,２４７Ｇ２４９,２５４Ｇ２５５;Band７,２７Ｇ３３,５５Ｇ５６,１２０Ｇ１２１,１５６Ｇ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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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分殊之明晰,非常值得我们思考〔３８〕;这样的分殊似乎给罗马帝国及其法律的基督宗教化过程造

成很大压力,或者说,似乎为思考神学、哲学与法学的基督宗教思想家造成思考的难题,特别是为自然

法从自然理性到神性理性的思维转换造成困难.
然而基督宗教的思想家们在此并无太多教条与禁忌,他们在上帝创造万物的前提下、亦即在“起

初”或“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的宇宙论与创世论前提下将自然法视为自然理性逻辑思考的产物.
也就是说,基督宗教重要思想家的自然法思想继承了罗马法的自然法思维方法,将自然法视为人的自

然理性的产物,亦即视为人的理性思维与认知的产物,无论是奥古斯丁、抑或是其后中世纪经院哲学

的诸多学者、以至于经院哲学的高峰托马斯阿奎那、甚或威廉奥康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皆
持此一观点;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后人对于罗马法的自然法思想的汲纳,在方式上近乎于一种无意识

的、不假思索的,亦即理所当然的〔３９〕.

１．２　罗马的法与宗教———罗马的俗世宗教与作为神圣宗教的基督宗教

１．２．１　近现代法学为什么质询作为其开端的罗马法———其意义究竟何在?
不仅近代的法学家(譬如萨维尼)、而且现代的法学家都认为,罗马法自诞生以来其普遍适用性甚

或纵贯全部欧洲法学、法史、法学史、法学教义史与社会历史等〔４０〕,以至于罗马法对于欧洲以及欧洲

以外的文明与文化都极具意义〔４１〕;众多罗马法专家所达成的共识在于,罗马法的历史并非仅仅罗马

法的法学文献的历史,而且也是罗马法不断规范日常生活的历史,也是人们不断认知罗马法的历史,
而当今如同以往一样,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法的、特别是罗马法

的规范所建构,并且这些规范的增删变化同时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因而在近现代质询本源就具有了意

义〔４２〕;而质询开端、起源,首先似乎意味着质询一个隐形或隐性的前提,也就是把过程与当下视为某

种终结点、哪怕是临时性的终结点;质询开端、起源,其次似乎也提示人思考其后的发展轨迹,这轨迹

似乎不仅有线性的,而且还有多元并进的,有可能是连续的,也有可能是有中断的;质询开端、起源,同
时也意味着质询问题所包含的诸多元素以及问题的意义.

在此要探讨的问题是法律的宗教源泉.
如同探讨历史的过程一样,探讨法律的宗教源泉与过程,也必然是从历史上的某个当下出发而回

溯到本源的,罗马法作为近现代西方国家法学的源头之一———之所以是“之一”,是因为现代法学也受

８４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就此请 参 见 Cicero:“Ergoille,civisquiidcogitomnisimperiolegumquepoena,quodvixpaucispersuadereoratione
philosophipossunt,etiamis,quiilladisputant,ipsisestpraeferendusdoctoribus．Quaeestenimistorumoratiotamexquisita,quaesit
anteponendabeneconstitutaecivitatipubliciureetmoribus?”(“于是那样的人就以强力命令与法律的惩罚强迫所有市民去做这件事,
而这是哲学家们凭其话语无法说服少数人去做的;甚至冠盖前茅的博学鸿儒们也仅仅诉诸讨论而已.究竟这些人的什么言说如此这

般的博洽,以至于相对于被公开的法律与诸多伦理规范所良好建构的国家而言人必须将它考量在先?”)Derepublica．LateinischＧ
Deutsch,ÜbersetztundherausgegebenvonMichaelAlbrecht．Reclam,Stuttgart２０１３．Liberprimus,２,３．

又:“SedposteaquamcoepitrationemhuiusoperisscientissimeGalusexponere,plusinilloSiculoingeniiquamvidereturnatura
humanaferrepotuisseiudicabamfuisse．”(“在嘉鲁斯开始以博闻强识阐释其著作的法律理性时,我则认为,在这位来自西西里的男人

中隐匿着比人的属性所能带来的更多的精神.”)同上,Liberprimus,１４,２２．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２６．

就此请参见FritzSchulz,GeschichtederrömischenRechtswissenschaft．Bölau,(Weimar１９６１)．S．８４．KarlＧHeinzLadeur,

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２６．
就此请参见FriedrichCarlvonSavigny,GeschichtedesrömichenRechtsim Mittelalter．Band１Ｇ７,in(２．Auflage,Heidelberg

１８５０Ｇ１８５１,Nachdurck１９５６)．P．Koschaker,EuropaunddasrömischeRecht．(４．Auflage,MünchenundBerlin１９６６)．PeterG．Stein,

RömischesRechtundEuropa．DieGeschichteeinerRechtkultur．(FischerVerlag１９９６)．HerbertFelixJolowicz,RomanFoudationof
ModernLaw．(OxfordUniversityPress,Oxfort１９５７)．

就此请参见 HeinrichHonsell,RömischesRecht．(８．Auflage,SpringerBerlinHeidelberg２０１５)．S．１Ｇ３．
就此请参见 WolfgangKunkel,MartinSchermaier,R? mischeRechtsgeschichte．(１４．Auflage,BöhlauVerlagKölnWeimar

Wien２００５)．S．２４１Ｇ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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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它因素的影响,譬如犹太文化中的法律概念、法律思想〔４３〕———在其整体的展开过程中,呈现为法

律、法学的基督宗教化与日耳曼化,甚至由于伊斯兰教拓展到罗马文化许多地区而产生完全不同于希

腊—罗马文化的伊斯兰教文化,以至于罗马法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也包含伊斯兰教文化的因素〔４４〕.
这也表明,一方面,尽管罗马法文化与宗教文化中的宗教仪式(宗教礼仪)关联甚少,并非呈现为程式

化的外在现象,然而却并非完全独立于宗教之外,宗教对法律的影响甚至是直接的、内在的;直到古典

晚期,毫无宗教影响的法学思维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这不仅对基督宗教的传播造成相当困难,而且对

于罗马法的基督宗教化而言也是一种难题.当然另一方面,法律与宗教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互影响

的关系同时也为基督宗教与法律文化创设了相互结合的可能性.

１．２．２　罗马的宗教与罗马法

如同前文已然提及的、而在此仍需要强调的是,罗马的宗教是实践的、务实的宗教,并非道成肉身

意义上的、而是人的宗教〔４５〕,并非虔诚的(pietas)、而是忠诚的宗教(Loyalität)〔４６〕;从宗教学的角度来

看,如果基督宗教是神圣的宗教的话,那么罗马的宗教更多的是俗世的宗教,并非将自身必须、必定、
必然回溯到一个绝对一神论的神圣本源,并非宣称自己是以道成肉身为本源的、神明(上帝)启示的信

仰,譬如既有某种信仰,将皇帝视为神、视为具有神性品性的统治者,又有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或曰:
并非严肃认真地将皇帝视为神〔４７〕;在此,“宗教”作为普遍概念,在罗马国家日常生活中能够涵盖极为

不同的关于宗教或关于“神圣”的理解,能够涵盖各种不同的、甚或在教义上相互冲突的宗教,这一内

涵庞杂的概念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同罗马人的法律一样,罗马人的宗教实践与其罗马理念与罗马城密切关联〔４８〕,基督宗教诞生

前、直到古典晚期,罗马作为一座城决定着罗马文化的气质与空间,这首先呈现为罗马史上一种宽容

的氛围,这可从罗马法、罗马宗教以及罗马宗教与罗马法三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从罗马法的角度出发来看,如同前文所阐释的,在不断思考并入罗马国家的其他民族与

地区的法律的同时,罗马法不仅有能力推动、并且也的确推动了自身的理性化,而且为罗马的宗教创

设了某种普世化的条件,这在宗教上则呈现为一种多神的品性,其他民族的神明也被恭敬在罗马人的

神庙中,罗马的宗教是不断容纳外来宗教、陌生宗教的宗教,不仅神明,而且宗教在罗马的文化中庶几

应当呈现为复数;从宗教学的角度上来看,宗教在罗马国家与文化中应当是一种上位概念,包罗一切

可以包罗的宗教,罗马国家许可人从中各取所需,以达成对国家的认同、服从、甚至忠诚,罗马人的宗

教首先所关涉的,似乎并非是个体,似乎并非个体的宗教,而是关涉国家、关涉社会、关涉人群团体的

宗教,这使得罗马的宗教作为某种政治统筹性、政治统合性的宗教而具有一种似乎并非完全的价值意

９４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InoAugsberg,“DerBuchstabentödtet,aberderGeistmachetelebendig”?In:Rechtstheorie
２００９．S．４３１Ｇ４７１．KarlＧHeinz Ladeur/Ino Augsberg (Hrsg．),Talmudische Tradition und modernrechtstheorie．Kontexte und
PerspektiveneinerBegegnung．(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３)．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IslamundseinRecht．DieVermeidungderUnterscheidungen．In:AechivfürRechtsＧ
undSozialphilosophie１０３(２０１７)．S．７１Ｇ１００．

就此请 参 见 MarieＧFrançoiseBaslez,Commentnotremondeestdevenuchrétien．(Seuil,Paris２０１５)．S．１１．KarlＧHeinz
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３６．

就此请参见 CliffordAndo,The MatterofGod:ReligionandtheRomanEmpire．(Cal: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Berkeley２００８)．JohnScheid,Lesdieux,lEtatetlindividu．RéflexionssurlareligionciviqueàRome．(Seuil,Paris２０１３)．KarlＧHeinz
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３６．

就此请参见 PaulVeyne,LemoiregrécoＧromein．Seuil,(Paris２００５)．S．５０Ｇ５１,８０,５０７,８３３;Glen W．Bowersock,Greek
IntellecturalsandtheImperialVultinthesecondcenturyA．D．,In:WillemdenBoer(Hrsg．),LecultedessouverainsdanslEmpire
Romain:Entretienssurlantiquitéclassique．XIX．(FondationHardt,Genf１９７３)．S．１８４．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
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３９．

就此请参见StephanMitchell,AHistoryoftheLaterRomanEmpireAD２８４Ｇ６４１．(Wiley,Oxford２００７)．S．２３０．KarlＧHeinz
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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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而是含混的普遍适用性或普遍适应性,以至于并非在质的意义上、而是在量的意义上具有兼

容并包的普世性,这样的普世性甚或也能够塑造一个帝国,这样意义上的宗教为罗马法不断突破自身

的界限以不断发展、以不断在量的意义上的普世化,至少部分的准备了道路与活力;在这个意义上,庞
杂的宗教整体作为动力,推动罗马法不断思考作为思维对象的宗教、作为思维质料的宗教,并且不断

突破自身的界限,这同时也意味着法的理性化,这一宗教推动下的理性化也表明,至少在一定的历史

时期中,罗马法不断超越自身而渐进为普遍适用的法.
另一方面,从罗马的宗教这一角度来看,恰恰由于罗马的宗教具有广泛而庞杂、包罗万象、囊括众

神的品性,并且各有其神明、教义、礼仪等,因而罗马的宗教无论作为庞杂之整体、抑或是各单一宗教,
在实践上、在国家宗教的意义上比较难于为作为帝国理念基础的罗马法注入活力,以使得罗马法从其

具体的宗教实践中获得推动力,以使得法律自身能够具有普遍适用性而适应普世帝国的统治属性;罗
马的宗教承认、认可君权(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赋予其神明的权能,其结果在于此间世界世

俗的君权为自身原本并非完全清晰的超越性质创设了凌驾于此间世界的神圣的合法性,并因此而使

整体的君权统治无论在世俗、抑或是在宗教的视野中同时具有了神圣秩序与世俗秩序的性质,并且这

两种秩序之间也相互限定,风起而云涌、肩随而辙结;罗马的宗教在宇宙论层面清晰呈现出罗马理念

(“我给了你无边的帝国”),将宇宙秩序视为神明给出者、被神明给定者,而众神在给定宇宙秩序之后

则较少光顾与照料之〔４９〕,以至于宇宙秩序庶几无法被回溯到位格化的神明的规范意志、秩序意志之

中,以至于整体的宇宙秩序对于人的思维秩序而言几乎是彻底开放的〔５０〕,也就是说,人并非仅仅被动

地遵从神意而行事,而是能够以其思维与行为主动介入宇宙秩序,这样的介入是一种认知宇宙法则与

人自身法则的理性化过程,同时也是法律的理性化过程.
最终第三方面,同时从宗教与法的角度出发来看,能够回溯到神性启示的罗马理念,不仅已然成

为了祖先的伦理(亦即前文所谓“mosmaiorum”),也就是成为了祖先的法律、法则,而且罗马人也将罗

马法回溯到罗马起源神话与罗马民族自己创设的一些神话〔５１〕,这样的理念、法则与神话奠定了罗马

城的神圣与法律气质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罗马人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的宗教与法律的基础;而由于

罗马宗教的庞杂性,于是在罗马的宗教生活中、特别是在基督宗教诞生前的宗教生活中,某个宗教很

难作为决定性的、主导的、主宰的、律法意义上的以及意识形态般的主流宗教而成为国家宗教,其宗教

生活的特点是并无核心宗教、主导宗教,因而有权威学者认为,其宗教实践的核心因素与结构是祭祀

礼仪(或曰祭典)〔５２〕,而宗教礼仪的功能之一是传介神人关系,亦即沟通人群与众神,其特点在于固定

程式的不断被重复、不断被回忆、不断被当下化,也就是说,神人关系以及人相对于某种秩序的关系在

不断的重复中被回忆、被加强、被当下化,这也意味着宗教与法律的同时的理性化;而基督宗教对这一

理性化、特别是法律理性化的过程卓有贡献,并且使得罗马法有可能成为、并且最终成为普遍适用

的法.
如同前文所阐释与分析的,罗马的宗教是一种俗世的宗教,是一种务实的、以现实的具体生活为

轴心的宗教,不仅罗马的法律体系具有一种案例辨识、案例认知的品性———如同前文在引述权威学者

的基础上所阐释与分析的,而且比起神学对宗教的抽象反思而言———神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目的就是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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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就此请参见 AndréＧJeanFestigière,EpicurusandHisGods．(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５６)．S．５７．KarlＧHeinzLadeur,Der
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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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Footnote１７１)．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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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特有的方法论对宗教加以超越性抽象反思,毋宁说罗马的宗教也同罗马的法律体系一样更具

有案例辨识的认知品性或认知论品性,在这个意义上以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罗马的宗教并非重在

对宗教 经 典 与 教 义 的 释 义 (exegesis),而 是 重 在 对 祭 典 礼 仪 (ritus)的 描 述 (describe)与 解 释

(interpretation),也就是说,并非以宗教经典(譬如某部经书、或经文)、而是以现实的、实践的行为作

为描述与解释的基础理由,特别是对所谓神谕的解释,其解释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人的行为;在前文多

次引述的法学家拉多尔看来,罗马宗教的这一特点同时也是其弱点,一方面,如同对法的解释一样,这
样的解释也难免太过游移性、变通性,另一方面,罗马的宗教过度依赖于社会结构,是一种较少反思自

身的宗教,而匮乏反思或思维引导的宗教,在注重并不断容纳新宗教的罗马国家难于面对变化的世

界、难于引导社会的进步、难于引导社会适应变化的世界,以至于在古典晚期不仅无法一如既往引导

社会、而且已经无法适应与处理社会的变端,因而必定走向衰败,这一点完全不同于犹太教与基督宗

教〔５３〕;如同著名罗马史与罗马法律及宗教专家克利福德安多(CliffordAndo)所正确指出的,古典晚

期、特别是二世纪末到三世纪末这一百年间(１９３Ｇ２８４年间),尽管基督宗教尚未被承认为合法的宗教,
更未被视为国家宗教,然而罗马的统治阶层、精英阶层已然认识到帝国俗世宗教的衰败状态,他们也

在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或宗教———哪怕不是普世性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来阐释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当此之时,统治阶层的上层已经看到其统治基础所已然发生的变化,已经将基督宗教视为罗马帝国新

的统治秩序的可能性基础,他们不仅已经预见罗马帝国俗世宗教最终消解的结果,而且已经预见到,
其俗世宗教与帝国法律体系、统治秩序必定被一个神圣的普世宗教及其律法思维所取代,也就是说,
尽管面临罗马传统宗教与社会的抵制,以至于基督宗教被施加各种迫害,然而基督宗教中的普世思想

已然在罗马帝国的信仰实践中逐渐取代被罗马的历史、法律以及传统的宗教等所造就与决定的固有

信仰,而终于成为普遍适用的宗教与思想〔５４〕.

２　罗马法律文化的基督宗教化与基督宗教自身的基督宗教化究竟什么是

基督宗教化?

２．１　基督宗教作为“未完成的宗教”与“基督宗教化”
居今识古,我们庶几可以说,“基督宗教化”不仅对于罗马的俗世宗教以及俗世宗教的罗马人、而

且对于基督宗教自身都是一种棘手的理性难题,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无论是从基督宗教、抑或是从罗

马文化出发来看,它们各自的思维基础首先呈现的是一种在政治、法律、宗教以及实践上的无可融合

性;如同前文所阐释与分析的,罗马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法律理性与宗教政治理

性,而基督宗教甫一诞生,就在希腊哲学与犹太宗教的思维方式中具有反思宗教的强大的神学理性;
恰恰由于罗马文化与基督宗教各自强烈的特征,因而在它们相遇而向一种新的文化过渡的进程中都

经历了痛苦的相互适应的阶段,也就是说,罗马的法律与宗教已然是一种秩序性的思维,而尽管基督

宗教的思维秩序由于共同的希腊哲学背景而对于罗马文化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但是由于犹太宗教

绝对一神论影响下的基督宗教三位一体的上帝论并不认信作为人的罗马皇帝的神性属性,因而罗马

文化的秩序性思维与基督宗教反思信仰的思维秩序未免产生龃龉,而产生龃龉并非仅仅意味着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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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就此请参见 CliffordAndo,ImperialRomeAD１９３Ｇ２８４．TheCriticalCentury．(EdinburghUP,Edinburgh２０００)．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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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而是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相互汲纳而产生新思维的可能性,从社会史与教会史的角度来看,在这

一新的可能性产生之前,基督宗教是一种未完成的宗教,在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之后,基督宗教则

更是一种在绝对真理诉求中无限完善自身的宗教.
根据前文所引述的罗马法专家弗里茨舒尔茨(FritzSchulz)的研究,在罗马帝国基督宗教化的

进程中,罗马法律的转换不仅并未被持久遗忘、甚或并未被遗忘,而且具有了更加彰显的人文倾

向〔５５〕,我们就此可从罗马帝国与基督宗教两方面来观察,也就是说,一方面,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看,
尽管法律系统中论证与反思的非人格化形式相对减弱,并且尽管这种人文化倾向是一种法律秩序自

身转变的内在过程,然而帝国及其法律等的基督宗教化依然独具意义,也就是说,罗马法的俗世因素、
俗世宗教因素再度被削弱,这不仅意味着罗马法律、特别是“祖先们的律法”(习惯法)在新的文化植被

中的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整体的罗马传统在其中的保持;另一方面,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看,基督宗

教的哲学家在罗马帝国及其法律等基督宗教化的过程中,总是将其思考回溯到理性、回溯到反思宗教

的神学理性,在思想层面给出奠定在神性基础上的法则般的抽象秩序概念,他们以反思宗教的神学理

性与奠定在神性基础上的法则般的抽象秩序概念来展示其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这一思维方式主

导下的信理内涵,将其思想吟咏给周边世界与共同世界,而在实践层面则汲纳俗世宗教诸多因素(譬
如感恩祭典中若干结构以及节庆等),恰恰由于这一点,俗世宗教传统在基督宗教的日常宗教实践中

并未完全中断,甚或并未中断.由此,如同诸多学者所总结的,在这种交融、变端的整体氛围中,罗马

法的文化语境被改变,也就是说,基督宗教为罗马法的普遍适用化准备了路径,为罗马法成为以作为

个体的人为中心的普遍适用的法预设了运行轨迹〔５６〕,为罗马法的开放性体系开启了开放性的未来,
以至于罗马法的开放性能够使之在中世纪达到一个新的飞跃〔５７〕.

对于罗马帝国以及罗马法在古典晚期的文化转换而言,“基督宗教化”这一表述并非能够被理解

为某种新的理念与实践、新的崇拜与仪式等及其对于旧有的俗世宗教、崇拜等的战胜与征服;在文化

转换过程中,基督宗教在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下也历验了一个从“未完成的宗教”到完全脱颖而出的

过程,基督宗教诞生之初也并非一种同质性的统一宗教(固然也并非必须是一个同质性统一宗教),无
论是从社会史、抑或是从教会史的角度来看,基督宗教这一脱颖而出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改变自

身的过程,在其最初的两百年间,基督宗教是被容忍的、甚至是间或受到迫害的少数派宗教,属于这一

宗教的社会上层在这一时期尚属少数,从思想史层面来看,基督宗教的脱颖而出是基督宗教内在变化

的过程,当其草创之初,基督宗教对其自身信仰与教义的表述不仅尚未完全成熟,而且更为严峻的是

充满问题与矛盾,或者说,对于诸多哲学与信理问题还没有足称满意的答案,其信理的核心,无论是道

成肉身论、抑或是基督两性论、甚或是上帝三位一体论,新则新矣,然而其思维之内在结构与外在轮廓

却并不十分清晰,其自身在成文经典、信理内涵、祭典礼仪、教会组织结构等意义上还是一种未完成的

状态、还不是一种完型的宗教,其原因首先在基督宗教内部,当此之时,人们期待耶稣基督(默西亚)的
很快的再度来临,以审判生者、死者,人们相信,此间世界的生命终结在可视见的将来,因而经典的结

集、理论的建构等并非具有重大且长远之意义;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其信理核心内涵,在上帝面前人人

平等的思想(并且这一思想同时意味着每一个个体都能够享有与上帝的中介关系〔５８〕),不仅对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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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与宗教振聩发聋,而且对于罗马的法律思维也补弊起废,并且恰恰这一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对

于法律思维的普世化、普遍化贡献颇丰〔５９〕,不止一位学者正确指出,特别是当三世纪末罗马遭遇一系

列军事失败时,人们更将这一思想不仅视为罗马自身文化传统的替代品,而且视为由习惯法统治的社

会秩序合法性的替代品〔６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庶几可以说,“基督宗教化”不仅意味着罗马帝国及其法律等对基督宗教思想

的汲纳———这是罗马帝国文化脱离古风般传统的开端,而且必然也意味着基督宗教从希腊、罗马的哲

学与宗教中汲纳、甚至过继诸多概念与思想———尽管过继希腊哲学的概念与形式的初衷与目的似乎

仅仅在于对上帝启示等的认知,然而这毕竟也是基督宗教成为普世思维、普世宗教的开端,这同时也

意味着基督宗教本身在汲纳罗马俗世宗教过程中在经典结集、信理论证等意义上从“未完成的宗教”
向完备而完型宗教的达成过程,以至于基督宗教在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不仅最终成为帝国存在合法

性的法律源泉,而且在基督普世君王思想(ChristusPantokrator)以及反思罗马俗世宗教的神学理性

的引导下成为帝国普世君权统治合法性的法律基础与论证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庶几可以总结说,就本文所探讨的法哲学主题而言,“基督宗教化”具有多重

含义,一则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基督宗教化,亦即在不断衰落中其君权统治重新找到其合法化的法律基

础,再则意味着基督宗教的基督宗教化,亦即基督宗教自身从边缘性宗教、从未完成性宗教到完型宗

教的基督宗教化,三则意味着基督宗教自身的同质性统一以及在这一统一之下的帝国的统一,四则意

味着基督宗教不仅融入希腊、罗马文化,而且以哲学与神学理性反思之,并逐次建构自身的思想与法

律体系.

２．２　反思罗马法与基督宗教信理的神哲学法则化

从前文的阐释与分析可见,所谓“基督宗教化”本质上并非单方面的罗马帝国及其原有俗世宗教、
法律等的全盘基督宗教化,亦并非基督宗教的全盘罗马化,而是一种不同思想、法律与宗教等的修和、
和解;同时,如同前文一再引述的德国权威法哲学家拉多尔所恰当指出的,在整体上描述罗马法的基

督宗教化并非一件易事,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基督宗教的兴起恰恰在罗马法处于危机的时期、罗马

文化处于一个“试验”阶段〔６１〕,也就是说,基督宗教从一个“未完成的宗教”到完成自身的基督宗教化

的过程恰恰处在罗马法与罗马文化的衰落时期.
而两者之间的这一修和思想,不仅引导基督宗教及其信徒在其宗教思维与行为中作出最基本的

调整,而且引导基督宗教汲纳并坚持罗马的法律思维,并且在这样的汲纳与坚持中将罗马法造就成动

态发展的、自治的以及深知自身界限的西方普遍适用的理性法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尽管其

作为理性法律而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在其它文化语境中转用或借鉴这样的理性法律亦并非一件易

事,原因恰恰由于语境等的不同以及故有而固有意识形态的故有而固有性.
这一修和思想以及修和思维方式中的“基督宗教化”,不仅对于罗马法、而且对于基督宗教都颇具

意义,一方面,就罗马法而言,法律认知与宗教认知的分殊不再一如既往仅仅是直觉的或部分理性的,
而是在基督宗教神学理性的批判下主动向着理性分殊迈出了第一步,以至于逐渐成为普遍适用的法

律秩序,这是其此间世界存在合法性的更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就基督宗教而言,它不再是边缘

性、未完成的宗教,不再是松散而零散的教会团体,而是在罗马的社会与制宪秩序(法律秩序)中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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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性宗教,从弥散的组织成为自治的教会,并且基督宗教神学反思之下的普世主义宗教因素立足于

并稳固在罗马法律与哲学的原生态普世主义的古老基础上,而罗马帝国在帮助基督宗教达成普世宗

教的同时,也被视为上帝的工具而具有神圣性;最终第三个方面,同时就罗马法与基督宗教两者而言,
由于作为上位概念的罗马俗世宗教是一种祭典礼仪所决定的现实生活的实践性宗教,因而并非众神

所给出的律法以及对于律法的阐释、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恰当行为才是不同传统与“祖先的伦理”(习
惯法)的真正载体,匮乏神性律法及其阐释,导致罗马法与罗马俗世宗教较少神学反思,而基督宗教作

为个体(基督)与上帝全新而直接关系的宗教,通过对其经典(«旧约»、«新约»)的不断诠释而奠定其思

维的基础,并且因此而是反思的宗教、反思自身的宗教,是主动理解自身的宗教,其理解与反思自身的

思维方式蕴涵在希腊哲学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宗教经典的不同阅读方式与理解来自于希腊哲学:譬
如对于柏拉图理念概念就有诸多不同阐释,这是基督宗教阐释启示神学的思维基础,在这一思维基础

上对于罗马俗世宗教与法律的反思本质上也意味着基督宗教与罗马宗教与法律的修和.
总而言之,不仅对于俗世的罗马法、而且对于基督宗教而言,亦即两者都认可的是,法与律无论在

个体自身之中、抑或是个体之间,都是重要的关系条件,人必须具有法律能力,以规范自身、以规范与

他者的关系,罗马法与基督宗教的开放语境与动能为西方法的建构奠定基础.
当然,对于基督宗教而言,反思罗马法并非一件易事,特别是当基督宗教自身还是一个少数、边缘

性宗教之时,并且罗马帝国俗世的政治秩序对其还施加压力之时,从法哲学角度出发来看,两者冲突

的焦点在于宇宙论与自然法,前文阐释了罗马法的自然法思想,而之所以基督宗教不能轻易接受罗马

法品性的自然法思想的俗世品性,不能轻易接受其实践性俗世宗教陶铸下的宇宙论秩序,原因首先在

于基督宗教所主张的永恒法思想、受造世界的自身法则思想以及上帝意志与人的自由意志之关系思

想,恰恰与罗马法之主张相对立,更何况基督宗教的思想家们并非一致而断然认为,自然法思想必然、
必须回溯到上帝神性意志之中———譬如占主导地位的基督宗教思想家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认为,自然

法是人的自然理性的产物,也就是说,尽管基督宗教将法、特别是永恒法与正义的终极基础设置在上

帝之中、设置在上帝神性意志之中,或曰:设置在立于上帝之中的“起初”(a
,

ρχη＇ ,principium),然而其自

然法理解,更多的来自于人对于上帝话语的思考,或曰:来自于人对于“圣言”或逻各斯的阐释与分析、
甚或抗论与辩驳;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宗教对于罗马法的反思意味着后者还不是一种已经完成而固定

的法,并且反思本身与反思的过程都应当是法的构成因素,这使得罗马法及其语境在基督宗教化的过

程中具有持续开放而动力强劲的品性.
就基督宗教信理的神哲学法则化而言,依然如同前文所阐释与分析的,基督宗教甫一诞生,作为

未完成的宗教也面临自身的基督宗教化问题,除了前文的阐释与分析之外,这样说的理由还在于,基
督宗教首先要提出不同于其他宗教的诸如创世论、上帝论、基督论、人文论、救赎论等信理及其神哲学

论证,此外在面临众多信众、特别是改宗的犹太人信众时,还必须阐释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异端的区

别,还必须阐释被视为律法的«旧约»与被视为上帝恩宠的“新约”之间的关系以及“新约”的律法思想,
当此之时,不仅由于宗教是复数的、多元的,而且由于同一宗教内部对自身信理的理解亦非止一种(这
一点从基督宗教内部诸多异端的产生就可理解),因而信理及其法则化的阐释是一项重要的理性劳

作,而信理的法则化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付诸实施与国家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的关系阐释,对于基督

宗教的哲学家们而言同样是一项艰辛的使命.本文在此无法、似乎亦不必对这样的主题面面俱到加

以阐释(譬如可从基督两性论出发,亦即从基督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及其圆融无碍、周流遍至出

发,阐发神性法则与人性法则这两种秩序的圆融无碍之关系),仅从上帝论出发对信理的法则化与罗

马法的关系稍加阐释,以期点明所探讨的问题而已;基督宗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以圣言创世的上帝、在
逻各斯中道成肉身的上帝、在位格关系中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一至真、至善、至美、至义的上帝理解,尽
管一方面与罗马宗教中泛神论、多神论的神明理解以及皇帝君权统治合法性渴求与诉求相互冲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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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也为自身以及罗马宗教与法律留下修和的契机与可能性,基督宗教的上帝是以其神性法

则创世的上帝,他是创设法则者,他赋予他所创造的世界以法则,而如果原本就尊崇法律(俗世法律)
的罗马皇帝(君主)能够依照这一法则而行事、而统治的话,那么他就能够作为这一法则的传介者、执
行者与护卫者而服务于此间世界、甚或主导此间世界;尽管在基督宗教看来,所有的权力、权能、权柄

都来自于上帝,以至于权威与权力的自我论证必然被摒弃,然而尊崇自然法则与神性法则的罗马皇帝

(俗世统治者)有可能同时成为此间世界的统治权威与精神权威的承载者———尽管这两种饶有分殊、
并且也必须有所区分,而且在现实历史中也的确被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宗教关注的首先是

神性意志与自然法则在此间世界的现实生活中的付诸实施,而罗马君权关注的首先是政治权力与俗

世法律的合法性,这两者并非必然相互冲突,于是,尽管国家与社会的法律是人所设置的,然而基督宗

教的神学法则秩序与罗马帝国的俗世法律秩序不仅依然并不矛盾,而且还有可能并行不悖.

２．３　反思罗马法律理性与哲学的基督宗教化

如同前文所阐释与分析的,罗马文化具有法律理性与宗教实践性之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庶

几能够说,在基督宗教史的早期,罗马文化与基督宗教的修和与结合似乎也能够被理解为罗马理性法

律、实践性宗教与基督宗教理性神学、超验信仰的修和与结合,简言之,是思维与信仰、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在罗马的文化蕴涵及其基督宗教化过程与基督宗教自身的基督宗教化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一致

性,这种一致性呈现在它们的理性思维之中,两者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都能够回溯到作为其源头的

希腊哲学之中,它们能够在希腊哲学中各自分别将对方视为知己;也就是说,异教的思维下车伊始就

是基督宗教的神学理性与超验信仰的版筑之基,基督宗教作为未完成的宗教在其自身基督宗教化的

过程中从未离开这一坚实的基础;这可从思维方式、政治哲学与国家哲学以及哲学、宗教与法律等三

个方面来看:
从思维方式上来看,希腊哲学的基督宗教化集中呈现在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的学术努

力之中,而所谓教父哲学者,恰恰是希腊哲学的基督宗教化的丰硕结果,奥古斯丁不仅是这一基督宗

教化持之以恒的努力者,而且本身就是其最卓越的代表;基督宗教化的希腊—罗马哲学不仅是基督宗

教的自我认知、自我超越,而且也改变了罗马法学.对于奥古斯丁而言,整体的存在真理由两种构成,
希腊哲学是外在真理的一部分,上帝将其作为启示的前奏开放给希腊人,而基督宗教的真理则是一种

内在真理,尽管奥古斯丁在其晚期的著作中分殊俗世的逻辑与宗教的语言,以至于在这个意义上提点

出语言的多元性〔６２〕,并且依然在这个意义上提点出认知世界的多样性,然而由于希腊哲学是整体真

理的一部分,因而其哲学不仅与基督宗教兼容相济,而且即使是基督徒也能够、并且更能够通过希腊

哲学而认知此间世界,并且对于此间世界的认知也是对于上帝创世的朝圣,而朝圣与认知一则是和谐

的———朝圣与认知两者都意味着尊重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此间世界,再则原本就是基督徒在此间世界

最本色的生活,也就是说,认知此间世界与人类社会之秩序也属于基督宗教具体而历史的、并且内涵

丰富的生命意义的设置与建构,并且所设置与建构的生命意义必须被不断质询,这不仅意味着认知与

照料此间世界、认知与照料人自身〔６３〕,而且也意味着基督宗教与古典哲学持续交锋的可能性与空

间〔６４〕,基督宗教不仅与古典哲学同样为这一持续交锋提供了可能性,而且自身就是这一持续交锋所

发生的空间,古典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基督宗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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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哲学、国家哲学上来看,奥古斯丁认为,在基督宗教诞生后,罗马帝国作为一种理念的现实

存在———或简言之:罗马(romanitas)作为理念,已然发生一种内涵转换,罗马帝国已然不再是“我给了

你无边的帝国”意义上的国家了,也就是说,不再是时间无垠、空间无际、权能无边以及整体质量意义

上的无限永恒之国了,罗马帝国作为神圣的国家其普遍性必须被质疑、其具体的历史性必须被考量、
其法律秩序与宗教秩序的互补性必须被审视,罗马理念或罗马帝国作为国家理念已然不再神形兼备,
已然不足以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已然不足以作为神明统治的工具;在奥古斯丁看来,尽管法必须从

神性意志中推导而出,尽管罗马理念、罗马法在教育养成的意义上曾经能够、并且依然能够持续其功

能,以至于没有罗马法人的教育养成就难免有缺憾〔６５〕、以至于个体与法的关系本质上能够是个体关

联自身的关系,然而罗马法则必须从永恒神性品性中被剥离出来〔６６〕,神性的意志就是正义与自由,人
对于神性意志内涵构成的探知与绝对理解似乎并无可能、并且似乎也并无意义〔６７〕,永恒法并非是某

种具体的法,而是法的纯粹形式,是基督宗教所认信的上帝的意志,是自由、正义等神圣价值的终极保

障,造物主赋予世界以自然秩序、将自然法则刻写于其中,并且留给人以思维与行为的能力,人必须在

受造的世界中不断探知这些隐匿的法则〔６８〕,怀着朝圣与尊敬之心而认知它们;本文在此经常引述的

罗马法专家拉多尔恰当指出,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宗教哲学家在罗马理念内涵(亦即在政治哲

学、国家哲学)之基督宗教化转换过程中的贡献在于,使得基督宗教作为新兴宗教在面对以往俗世案

例法的归纳超验意义时,能够在道德律令的意义上更强的阐释法律的神圣性,并且使得每一个个体都

自觉将自我与这样的道德律令以及神圣法律关联起来,都以它们作为标准养成自身、检视自身〔６９〕.
从哲学、宗教与法律所表述的自我概念来看,基督宗教的自我概念已然不再是希腊哲学中的个体概念,

而是在上帝呼召之下、并且为了这一神性呼召而改变了自身的个体;如同其姐妹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一

样,基督宗教不仅是有经典的宗教———«圣经»,而且是有经典诠释传统的宗教———«圣经»诠释学或释经学,
由于经典的诠释在原本的意义上是学习与探知的过程,并且由于经典的诠释作为一种文化以及理性的行为

与希腊哲学的相遇,所以基督宗教的经典诠释传统对于其经典的诠释过程不仅是其自身思想绽放的过程与

作为一种超验宗教的自身建构过程,而且同时也是对于每一个单一个体的训诫陶养的过程;基督宗教的经

典文本«圣经»不仅是自我建构的、而且也是从自我建构到自我超越过程的基础,教父哲学家们对于«圣经»文
本的诠释、特别是自始至终多元化的专业诠释,并非在于高自标格、并非在于阐发出多少深刻的思想,更非

在于达成能够用来统一全部教会的意识形态般的思想与教义,而是在于涵养人心、滋润人性、陶成人文,基
督宗教的历史表明,经典以及基督宗教哲学家对于经典的可理解的诠释,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命实践上

奠定了个体生命的意义与认同———一言以蔽之:经典及其诠释在于颐养人性、甄陶彝伦,以至于经典文本

«圣经»及其诠释不仅在方法的意义上导致经院哲学的脱颖而出,而且如同诸多学者所正确指出的,在人类

文化史上首次引发关于人的学科(科学)的一种类型的诞生,并且这一在方法上不断系统化的学科类型与神

６５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就此请参见ChrisWickham,TheInheritanceofRome:A HistoryofEuropefrom４００to１０００．(Penguin,London２００９)．S．
３１．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８８．

就此请参见 RobertA．Markus,Saeculum:HistoryandSocietyintheTheologyofSt．Augustine．(CambridgeUP,Cambridge
１９７０)．S．８８Ｇ８９．StephenMitchell,A HistoryoftheLaterRomanEmoire,AD２８４Ｇ６４１．(Wiley,Malden/Oxford２００７)．S．１６０．

就此请参见 KevinUhalde,ExpectationsofJusticeintheAgeofAugustin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Philadelphia
２００７)．S．１３６．ErnestFortin,ClassicalChristianityandthePoliticalOrder:ReflectionsontheTheologicoPoliticalProblem．(Rowman&
Littlefield,Lanham１９９６)．S．２０５．

就此请参见RobertA．Markus,Saeculum:HistoryandSocietyintheTheologyofSt．Augustine．(CambridgeUP,Cambridge１９７０)．
S．９０．AdamSeagrave,HowoldAreModernRight? OntheLockeanRootsofContemoporaryHumanRightsDiscourse．JournaloftheHistoryof
Ideas７２(２０１１)．S．３０５Ｇ３２７．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８８．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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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亦有相应之关系〔７０〕;在这个意义上,在面临多样化的生活形式与生存世界时,经院哲学继承教父哲学而成

为一种新的哲学形式,这一新形式的哲学承载着国家的意义,在对«圣经»的阐释与理解中不仅形成一种系

统的宗教经典诠释学与信仰的系统论,而且帮助每一个单一的个体在生活形式与生存世界的多样性中给出

生命的意义,以至于经院哲学在面临其时代的新问题时也能够被视为一种伦理学或实践哲学,这种伦理学

或实践哲学在阐释国家的目的与作为国家基础的法律时具有思维范式的品性以及方法论的意义,其范式的

品性与意义在于:对于在释经学中能够被视为法律文本的基督宗教经典文本«圣经»的诠释,必然会面临一

个问题,亦即如何解释教会与国家的不同合法性的根源?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并非别的什么、而恰恰是

基督宗教的«圣经»诠释学从教会立场出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国家与教会的毫无缝隙的合一,在一些

学者看来,这甚至影响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影响它们反思自己的宗教与法律思想〔７１〕.

３　古典晚期到基督宗教中世纪的罗马法

３．１　古典晚期基督宗教化的罗马法与法的法典化思想

罗马法在基督宗教化之前并未给出完备的法典思想,在基督宗教中诞生了法典化思想;换言之,
古典晚期已经是基督宗教的时代,如同前文所阐释与分析的,古典形式的罗马法在基督宗教中已经悄

然发生变化,已经随着基督宗教自身的基督宗教化而基督宗教化,查士丁尼(Justianus)与东哥特统治

者特奥多修斯(Theodosius)治下的罗马法还仅仅是法、法律而已,还没有成为法典〔７２〕,在基督宗教经

典诠释或释经学的影响下,罗马法不再仅仅是在皇帝(君权)意志下现存法律文本、条文等的汇编,而
是开始生成法典理念,并由此而被彻底纂辑、修订与建构为系统而逻辑的法律作品,换言之,古典形式

的罗马法已经在基督宗教的意义上获有长足之发展,这一点不仅呈现在西部〔７３〕,而且由于西部在政

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衰弱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与日耳曼化等原因,在罗马帝国之东部、亦即在拜占

庭尤其凸显出来,特别是当伊斯兰教兴起并扩张之时,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对于罗马法的基

督宗教化更具深远之意义〔７４〕,在东罗马帝国中,其法律思维的主导思想在于,将所有法律都纂辑为成

为法,以使得法律文献不仅仅是单一的法律条文,而是在整体上能够在概念层面被思考,以使之成为

７５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就此请参见AlainBoureau,LaReligiondelEtat．LaconstructiondelaRépubliqueétatiquedanslediscoursthéologiquedelOccident
medieval(１２５０Ｇ１３５０)．LesBellesLettres,(Paris２００６)．S．２０．ElsaMarmursztejn,LautoritédesmaîtresScolastique．Normsetsociétéauesiècle．
LesBellesLettres,(Paris２００９)．S．１０１．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９０．

就此请参见RobertM．Cover,Obligation:AJewishJurisprudenceoftheSocialOrder．JournalofLawandReligion５(１９８７)．S．６５Ｇ７４．
GarethFowden,EmpiretoCommonwealth．ConsequencesofMonotheisminLateAntiquity．(PrincetonUP,NewHaven１９９３)．S．１７２．KarlＧHeinz
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９０Ｇ９１．

自人文主义时代以来,特奥多修斯所颁布的法律 EdictumTheoderici已经开始被怀疑其真实的颁布者,很可能是西哥特统

治者特奥多修斯二世所颁布的,这并非本文所探讨的论题,就此请参见 P．Rasi,Archiviogiuridico１４５ (１９５３)．S．１０５ff．D．Liebs,

JurisprudenzimspätantikenItalien２６０Ｇ６４０nachChristus．(Berlin１９８７)．
就此 请 参 见 Wolfgang Waldstein,MichaelRainer,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EinStudienbuch．１１．,neubearbeitete

Auflage,(C．H．Beck,München２０１４)．S．２６０Ｇ２６１．
就此请参见 MichelKaplan,PourquoiByzance? UnEmpiredeonzesiècles．(Gallimard,Paris２０１６)．JohnF．Matthews,

LayingDowntheLaw．AStudyoftheTheolosianCode．(YeleUP,New Haven２０００)．S．１７．JillHarris,“SuperfluousVerbiage?

RhetoricandLawintheAgeofConstantineandJulian”．JouralofEarlyChristianStudies１９ (２０１１)．S．３４５Ｇ３７４ (３４５)．Wolfgang
Waldstein/J．MichaelRainer,RömischeRechtsgeschichte．１１．Auflage,(Beck,München２０１４)．§３３,Randnumer５．KarlＧHeinzLadeur,

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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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７５〕;法典思想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法的每一个表述(特别是皇帝关于法的表述)同时就是法的创

设与设置,并且超越每一个单一案例而适用;另一方面,如果对于法的法律评注导致在个案中对于法

典意义的矛盾理解的话,那么这样的评注就有可能被禁止〔７６〕.由于基督宗教的发展,并且由于罗马

帝国分为东、西两个帝国,于是如同对于西罗马帝国一样,对于东罗马帝国的法律而言,罗马帝国作为

普世帝国所拥有的普遍适用的法律理念已然不再能够是普世的理念,并且对于罗马帝国中的异质文

化已然不再具有足够的凝聚力、向心力,这也意味着罗马文化、特别是罗马法对于罗马城的依赖庶几

荡然无存;由此,Romanitas,亦即罗马或罗马理念,作为精神的中心、作为法律的中心已然是明日黄

花,这为基督宗教与罗马法的相互融入提供了机遇,如同前文所阐释的,一方面,古典的罗马法对于罗

马人而言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甚或是一种自身原则下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人自愿尊重、遵守法

律),然则才是一种外在的强力(也就是说,法律被视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７７〕,并且法的法典化思想

对于人的生活以及民法模式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７８〕;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强调遵守教义、遵守神性律

法与俗世律法,这与遵守作为自身原则的罗马法不仅绝无矛盾,而且具有天然的吻合性,这吻合性甚

至是一种不言自明性;由此,这一不言自明性与自身原则性就喜结连理,以至于古典的罗马法已然不

再是纯粹古典的罗马法,而是法典化的、基督宗教化的罗马法〔７９〕.

３．２　罗马法的日耳曼化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以至于分崩离析,无论是在罗马、抑或是在拜占庭所控有的疆域中,国家机

制在文化、政治以及法律层面的演进与改善都未免停滞,随着基督宗教的持续传播———特别是教会组

织的以及修院体系的逐步建立、健全,以至于作为一种政治机制的国家在制宪与法律的发展上必然、
必定、甚或必须以教会为基础,随着民族大迁徙,不同疆域、语言与文化汇聚到一起,而在历史上曾经

作为统一帝国的经典的罗马理念已经不足以一如既往而囊括之,当此之时,基督宗教与罗马法的相互

融合,表明罗马理念、罗马法已经不再能够独自是普世理念,只能在融入基督宗教后、只能在内涵转换

后作为基督宗教的罗马理念而适用,或者说,当此之时,基督宗教的理念成为普遍适用的理念,罗马文

化转入到基督宗教教会中,并且作为精神财富并未丧失其活力;日尔曼人在民族大迁徙的路上与罗马

文化、基督宗教相向而行,他们并不拒绝、而是欣然接受罗马文化与基督宗教,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被

学习、被使用,并且国家官僚体系与教会修院系统不仅都以拉丁语来学习与接受基督宗教,而且在保

有日耳曼法的同时也同样以拉丁语持守罗马法,日耳曼的统治者甚至以基督宗教和古典罗马文化的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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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就此请参见 RosamondMcKitterick,TheCarolingiansandtheWrittenWord．(CambridgeUP,Cambridge１９８９)．S．２１３．Jill
Harries,LawandEmpireinLateAntiquity．(CambridgeUP,Cambridge１９９９)．S．８EdwardGibbon,HistoryoftheDeclineandFallof
theRomanEmpire．(Penguin,London２０００)．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
S．９６．WolfgangWaldstein,MichaelRainer,R? mischeRechtsgeschichte．EinStudienbuch．１１．,neubearbeiteteAuflage,(C．H．Beck,

München２０１４)．S．２６１Ｇ２６２．
就此请参见 R．Lambertini,LacodificazionediAlarico．(１９９０)．CarolineHumfress,LawandLegalPracticeintheAgeof

Justinian．In:DavidJohston(Hrsg．),TheCambridgeCompaniontoRomanLaw．(CambridgeUP,Cambridge２０１５)．S．１６１Ｇ１８４(１６１,

１７３)．KarlＧHeinzLadeur,Der Anfangdes westlichen 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９６．Wolfgang Kunkel,Martin
Schermaier,RömischeRechtsgeschichte．(１４．Auflage,BöhlauVerlagKölnWeimarWien２００５)．S．２２３Ｇ２２８．

就此请参见Carolonehumfress,OrthodoxyandtheCourtsinLateAntiquity．(OxfordUP,Oxford２００７)．S．１９９,２３８．KarlＧ
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９６．

就此 请 参 见 OkkoBehrends,WolfgangSellert (Hrsg．),Der Kodifikationsgedankeunddas Modelldes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Güttingen２０００)．

就此 请 参 见 Wolfgang Waldstein,MichaelRainer,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EinStudienbuch．１１．,neubearbeitete
Auflage,(C．H．Beck,München２０１４)．S．２６７Ｇ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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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自居,并且以基督宗教与罗马法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８０〕;同时,以主教为代表的教会的神职体

系不仅是教会统一性的基础,而且也是现代国家官员体系的榜样,主教被视为教会权威与法学权威的

代表,握有权力去解释地方教会的礼仪实践中的问题以及社会生活中关涉法学实践的问题,而教宗或

曰圣座则不仅是上帝赋予权力的托管人、基督宗教教会的领袖、甚至是君权的代表,而且其宗教与法

律的整体权威、实际地位与首席权(或首选权)教义也是现代主权国家理念的雏形,甚或是其象征,在
这个意义上,整个中世纪基督宗教的神学、哲学、法哲学、教会组织思想、神职体系建构以及相关教义,
首先整合了罗马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法律思想,并且进一步建构了新而基督宗教的普世主义,这一合

成的普世思想、甚或普世价值首先在基督宗教教会论思想的主导下而以基督宗教教会的形式、并且在

教会内法典化,然则以俗世国家的政治思想形式而被强调,这一合成而来的普世价值思想不仅为近、
现代欧洲法学思想、而且为其国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罗马法在古典时代被规范与程序所决定,在司法实践中被法学家所引领,然而如同拉多尔等法学

家所恰当指出的,查士丁尼与特奥多修斯时代并无法典之思想〔８１〕,普遍法律或普遍适用的法律,作为一种不

同于法律实践的观念,是较晚些时候才发展为一种系统的思想的〔８２〕,甚至有学者认为,日尔曼人在其基督宗

教化与罗马化的初期淡忘了罗马法,罗马法在其法律实践中并非被充分引用,在其统治的疆域中,不同的民

族团体依据其自己的法律而生活,这也能够被视为罗马法衰落的表现(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一

杂沓纷纭的时代,各个人群团体的法律能够被视为其后的时代中个体权利的过渡形式),而在东罗马帝国的

初期也未免于对罗马法的淡忘〔８３〕.无论如何,在这些学者看来,法律的法典化思想诞生在东罗马帝国〔８４〕,
这并非偶然,原因一方面既在于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并非依赖于罗马城、并且以城邦为中心的城市文化

的重要性并不凸显,以至于某一城邦的权威无法在文化的记忆中被树立起来;另一方面则在于希腊文

化在其中以新的形式的复兴以及官僚体制在整体疆域中的运行,以至于作为目的的普世思维庶几从

未中断过.而西部则并不同时具备这两点,即使在基督宗教化的帝国疆域中,罗马依然是世界的中

心、理念的中心,也就是说,西部文化太过依赖罗马城,具有彰显无遗的城邦中心论文化;直到中世纪,
罗马法才在博洛尼亚(Bologna)法学派与拉维纳(Ravenna)法学派中得到复兴〔８５〕.

３．３　宗座首席权教义作为现代主权国家思想之经典范式

从问题本身出发来看,探讨现代主权国家问题,无法离开中世纪的政教关系,皇帝与教宗———君权

与教权在中世纪的关系,为主权完整的近现代形式提供了基础;从问题的历史出发来看,在作为世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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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 请 参 见 Clifford Ando,Law,language,andEmpireintheRoman Tradition (Empireand After)．(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Press,Philadelphia２０１１)．S．６．RenéPfeilschifter,DieSpätantike．DereineGottunddie Vielen Herrscher．(Beck,

München２０１４)．S．１６．JohnH．W．Liebeschütz,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City．(OUP,NewYork２００１)．S．４０２．JamesG．A．
Pocock,BarbarismandReligion．BandVI,Barbarism:TriumphintheWest．(CambridgeUP,Cambridge２０１５)．S．４７１ff．KarlＧHeinz
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９８．WolfgangKunkel,MartinSchermaier,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１４．Auflage,BöhlauVerlagK? lnWeimarWien２００５)．S．２０４Ｇ２０７．

就此请参见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９９．CarolineHumfress,Lawand
JusticeintheLaterRomanEmpire．In:D．M．Gwynn(Hrsg．),A．H．M．JonesandtheLaterRomanEmpire．(Brill,Leiden/Boston２００７)．S．１２１Ｇ
１４２．

就此请参见JillHarris/Ian Wood (Hrsg．),TheTheodesianCode．StudiesintheImperialLawofLateAntiquity．(２．Auflage,

Duckworth,London２０１０)．S．６,５１．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０．
就此请参见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０．本文在此引述的这一观点

并非拉多尔自己的,他所引述的是另一著名德国学者FritzSchulz的观点,然而拉多尔并未给出这一观点的出处,这似乎是一个被普遍接受且

耳熟能详的观点.就此,本文前文多次引述的罗马法专家FritzSchulz有两部权威论著足资参照:PrinzipiendesrömischenRechts．(Duncker&
Humbolt,Berlin１９３４);GeschichtederrömischenRechtswissenschaft．(Böhlau,Weimar１９６１)．

就此请参见C．E．ZachariaevonLingenthal,GeschichtedergriechischＧrömischenRechts．(３．Auflage１８９２,Neudruck１９５５)．此外亦请参

见 L．Burgmann,M．Th．Fögen,A．Schinck,D．Simon(Hrsg．),RepertoiumderHandschriftendesbyzantinischenRechts(TeilI,Band２０,１９９５．)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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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大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的俗世政治组织(国家),在中世纪总是不免被视为罗马

帝国衰落的象征以及帝国性政治统治衰落的象征〔８６〕.前文多次引述的拉多尔等权威学者认为,从古典

晚期到中世纪,罗马法在西部天主教会、在东部官僚体系中得以保持与发展〔８７〕,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法

自古典晚期即已初露端倪,经院哲学的方法对于文化的传承与文本的诠释意义非凡〔８８〕.
从方法上来看,经院哲学从对古典哲学与法学的探知出发,奠定了教会在组织上与思想上的稳固

基础,将信仰与理性在抽象的思维形式与概念的系统中结合起来,造就了基督宗教世界中教宗圣座的

神圣尊威,开创了中世纪罗马—基督宗教的辉煌时代;以圣座为领袖的罗马天主教会借助经院哲学的

方法创设了教会法典,以至于通过这一法典而承认作为主体的个体自然法权利、强调了肇端在普世主

义中被视为主体的人的因素〔８９〕,并且由此而继承了罗马法的遗产,甚或取代了罗马法,在罗马帝国分

崩离析之时,圣座的首席权(首选权)教义在理念与实践上成为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先导,普世教会作

为一种机制性、甚或建制性与制宪性的组织(亦即作为法的组织以及享有立法权的组织),能够被视为

现代主权国家的普遍形式,能够被视为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意义象征,对于近现代国家不同形式的

形成与法人权利的构成具有重大影响.
从古典晚期之神哲学与中世纪之经院哲学出发来看,耶稣基督被视为恩宠与律法,在其完全的神

性与完全的人性的圆融无碍之中,呈现出神性律法与人性法律的合一,奠基在希腊哲学以至于教父哲

学之上的基督宗教的信仰越益成为人们生命的内涵与形式,以教宗为信仰、思想与精神领袖的基督的

教会不仅被视为一种组织,而且也被视为具有内在机制与制宪权能的组织,以主教为法人、教牧领袖

与行政首领的教区,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时被视为疆域性的组织结构与行政区划,教会法典不仅被

视为古典哲学与法律的继承者,而且被视为现代国家行政法的基础〔９０〕;从教父哲学、特别是奥古斯丁

的“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的意义出发而言,所谓“两国”之分殊,在晚期古典时代并非罗马帝国之当

务之急;当罗马帝国衰落之时、特别是进入中世纪之后,作为圣座的教宗不仅是罗马天主教会在组织

上、信仰上的宗教领袖,而且在立法与官员体系的意义上越来越是主权与普世性思维的经典形式,近
代国家形式在开端上与宗座的制宪意义密切关联〔９１〕;换言之,当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在神圣罗马

帝国德意志民族、特别是其晚期,罗马皇帝与上帝的天然关联已然不再,而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民族

的皇帝的合法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于是皇帝与教宗———君权与教权,这两者之间的竞争在俗世权柄与

精神权能相互竞争的意义上依然如同古典晚期一样仅仅是次要的而已,国家与教会分别具有的公共

性本质上并非能够被截然分开,教宗圣座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立法制宪与组织形式,不仅能够被视

为主权完整的普世形式,而且也能够被视为近现代国家形式的范型〔９２〕.

０６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就此请参见BrianTierney,WesternEuropeintheMiddleAges:３００Ｇ１４７５．(６．Auflage,McgrawHill,NewYork１９９８)．S．１,２０,２４．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５．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０．
就此请参见 HaroldJ．Berman,RechtundRevolution．Suhrkamp,(Frankfurtam Main１９９５)．GillianEvans,LawandTheologyin

theMiddleAges．Routledge,(London/NewYork２００２)．S．２．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
２０１８)．S．１００Ｇ１０１．

就此请参见BrianTierney,WesternEuropeintheMiddleAges:３００Ｇ１４７５．(６．Auflage,Mcgraw Hill,NewYork１９９８)．S．
２７６,３１６．GionanniTabacco,UniversalismesetideologiespolitiquesdelantiquitétardveàlaRenaissance．(Monfort,Paris２００５)．S．３７,

８９．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５．
就此请参见JeanBethkeElshtain,Sovereignty,God,State,andtheSelf．(“TheGiffordLectures”,BasicBooks,NewYork

２００８)．S．６３．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４．
就此请参见 FrancisOakley,EmptyBottles．KingshipandtheDivineinLateAntiquityandtheEarlyMiddleAges．(Yale

UP,NewHaven２０１０)．S．２２３．PeterHeather,DerUntergangdesRömishenReiches．(３．Auflage,Rowohl,Reinbeck２０１１)．S．５０７．KarlＧ
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２．

此请参见 Richard Miles,Introduction．In:Ders(Hrsg．),ConstructingIdentitiesinLateAntiquity．(Routledge,London
１９９９)．S．１Ｇ１５．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２．



徐龙飞:法的开端———论罗马法的基督宗教化及其对当今法学思维之意义

从教宗作为宗教领袖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圣座在中世纪被理解为一种神统机制〔９３〕,而其作

为近代国家的范型则在近现代不仅被视为欧盟组织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同时也被视为国家政体合法

性与基督宗教法律的法则性之间相分离的理由,这一分离亦可被视为政教之分离,而如果政教之分离

被视为某种必然或被视为被追求的必然的目的的话,那么其最终之分离必然以圣座神统之终结为前

提,或曰:必须以宗教之终结为前提(基督宗教是自然宗教的最高形式).
从法律概念系统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法律、特别是罗马法历经古典晚期以及中世纪一千年的基

督宗教化,已然被成功地建构为法律概念与术语的体系,已然成为学术意义上的法学,已然成为社会

实践中被付诸实施的法律,并且在整体的质量上深入近现代而沿革至今;在上述意义上,即使没有圣

座、即使没有教会,然而由于至少中世纪以来发展而出的基督宗教的法律庶几就是现代的俗世法律,
于是:如果国家俗世政权在体系、合法性以及法律秩序等意义上与教会神职体系、法典秩序等精神权

能如影随形、如草随风、如泥随印、如响随声的话,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政教分离似乎是遥遥无期之事,
于是尽管基督宗教的法律体系并非完美无瑕的,然而在当代政教分离的诉求无论是在学理上、抑或是

在实践上都无法企及,否则,现代法学与法律以及国家政体要么必须将一千年积淀在自身中的基督宗

教的成分彻底过滤干净,必须能够将自己解释为超越任何形式的、以至于超形式的法律规范与秩序,
要么俗世国家政权必须彻底更新自身的形式以及法律内涵与法律秩序.

４．结语

综上所述,如同哲学家与法学家所达成的共识一样,没有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学术上的筚路蓝缕,
没有经院哲学家对于依据其普遍法则而创世的上帝在神学、哲学层面的深入阐释与分析,近代科学则

庶几毫无可能,在本文前此为止经常引述的众多国际权威法哲学家(特别是德国权威法哲学家拉多

尔)看来,这一点也适用于罗马法在近现代的复兴以及在欧洲各国所新生而不同的变种〔９４〕;拉多尔等

法学专家同时认为,从法学以及法哲学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教会法典与宗座权力的完整性及其神圣不

可侵犯性,那么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以及国家主权完整性的思想则无法想象;如果没有

法的基督宗教化过程以及涵盖在其中的世俗化过程,那么近代以来自治的主体权利思想无法想象;同
时,罗马法与希腊哲学的基督宗教化,意味着基督宗教版的哲学、法学与法哲学的诞生,这一诞生也意

味着在文化转型的准备下古典晚期教父哲学或护教哲学进入中世纪在经院哲学中的持续发展,并且

这一持续发展意味着宗教与学术思想各自分殊发展、特别是在大学中机制性的分殊发展〔９５〕.
在考量“我来并非要改变律法”的«圣经»经文的意义上,我们庶几可以有如下八个方面之言说,第

一方面,基督宗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具有一种历史从属性,也就是说,尽管其诞生、兴起与传播等在其

自身与古典之间设置了理念的界限以及信仰的分殊,然而却并非终结了、而是承继了古典的信仰与哲

学,基督宗教的普世主义、普遍性思维与普世价值思想———或曰:基督宗教作为宗教的普世性,能够被

回溯到、甚或被缩减到法律(自然法、实证法)的普世性———既然是普世性,则必然是在人类历史、人类

社会之中;第二方面,在基督宗教与罗马法的历史性结合过程中,从属于历史的君权与教权的二元结

１６

〔９３〕

〔９４〕

〔９５〕

就此 请 参 见 PierreLegendre,LautreBibledeloccident:Le MonumentromanoＧcanonique．(Etudesurlarchitecture
dogmatiquedessocieties．Fayard,Paris２００９)．S．２３,２９９．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

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０３．
就此请 参 见 Francis Oakley,The MedievalExperience:Foundationsof Western CulturalSingularity．(The Medieval

AcademyReprintsforTeaching/TorontoUP,Toronto１９９４)．S．１６８．在此,Oakley是在引述怀特海的基础上阐释其这一结论的.亦请

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２７．
就此请参见 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２７Ｇ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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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恰恰在自身之中内含一种自由的诉求,国家行政政治的与教会精神的权能各自有其恰当职能,在
二元结构中任何单一方面的绝对权能诉求的提出,似乎都应当、甚或必须避免;第三方面,同样在基督

宗教与罗马法的历史性结合过程中,超个体的生命意义的不断激活与多元动态生命世界中的法律规

范性,形成一种新的、持续建构自身的生命与思维之逻辑,不仅基督的律法与俗世的律法在这种逻辑

的必然性中融汇贯通,而且普世性与主体性也在同一种逻辑的必然性中花萼相辉,于是在普世性中的

主体性并非仅仅被普世性所照拂的主体性与主体权利的承载者,而是呈现超主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

主体性;第四方面,基督宗教以其道成肉身的信理终结了历史中宇宙论般的救赎论,终结了历史中宇

宙论般的个人崇拜与神化个人以及团体崇拜与神化团体的救赎论,不仅开启了个体中神性与人性的

直接关系,不仅引入了主体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不仅强调了个体生命的神圣性与尊严,而且表

述了个体生命中以及文化记忆与回忆中的内在多元性,开启了人在法的秩序中对自身的多元定义与

多元发展的更多可能性;第五方面,教会在中世纪被视为古典哲学的象征、被视为古典文化记忆的载

体,在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探知、思考并建构自我,特别是在十三世纪以大阿尔伯特与托马斯阿

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的高峰时期,整体的中世纪思维的基础结构发生了变化,人的思维与思想不再

首先被理解为上帝所赋予的理念的表述,而是首先被理解为人自己的以及被自己所论证的思维的产

物,以至于自然法思想被视为人的思维的产物———只是被神性理念完美化而已,作为方法的经院哲学

是法的理性的内在形式,这一方法要求放弃神学的主导、要求包括神学在內的学术的自治,并且在上

帝与人的关系阐释中重新评价了人〔９６〕,大师艾克哈特也认为,人的不确定性开启了人朝向上帝的神

秘经验的渠道〔９７〕,而如果没有这种前期的思维与理论的准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如此这般对于作为

主体的人的肯认、特别是如果没有对于作为单个个体的人的意义的肯认,那么也就很难想象对于法的

肯认、尊重与遵守,这样说的理由除了本文所探讨的以外至少还在于,人是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出发点;
第六方面,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与意义的肯认意味着任何个人对自身以及对他人的肯认,而主体

不再被仅仅理解为意识的形式、不再被仅仅理解为被他者的与集体的意识所建构的形式,而是反思自

身、反思自身界限而又持守自身的意识主体,这是人进入法的关系的前提,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甚或

这一合法性在质量与实践上所能达到的极致,必须回溯到对于个体生命主体的价值与意义的肯认之

中,这也是基督宗教自然法思想与实证法理念的理性形式,这一形式不仅肯认人的自由决定的权利,
而且将这一权利视为自然法权利———以至于近现代宪法思想与条文中都表述说:人的宗教与良心自

由受到保护,这一形式不仅将个体主体权利与自然法的客观秩序联络起来,而且将个体主体权利(特
别是对个体权利的承认)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正义性与正当性联络起来;第七方面,主体权利是就作

为个体的主体与国家的关系而言的,尽管这一权利重点体现为公民抵抗权以及对国家行政之主导权

与参与权,然而却首先体现为公民个体生命及其尊严是否受到保护以及所受保护的质量,这表明客体

自然法权利在逻辑上先于个体实证法权利;第八方面,主体权利、法的主体性以及法的普遍性理解与

法的普世性,并非任何个体或者在组织上已完成的团体的任意所建构的、甚或所决定的,而是主体自

身与法自身的必然性,这样说的理由在于,人的生命与尊严就是普世秩序、普世价值本身,简言之:人
就是普世秩序、普世价值本身!

２６

〔９６〕

〔９７〕

就此 请 参 见 LudgerHonnefelder,Albertus Magnusunddiekultuelle Wendeim１３．JahrhundertＧPerspektuvenaufdie
epochaleBedeutungdesgroβenPhilosophenundTheologen．(Aschendorff,Münster２０１２)．S．１１．KarlＧHeinzLadeur,DerAnfangdes
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２９Ｇ１３０．

就此请参见LorisSturlese,“VonderWürdedesunwürdigenMenschen．TheologischeundphilosophischeAnthropologieim
Spätmittelalter”．In:MartinaNeumeyer(Hrsg．),Mittelalterliche Menschenbilder．(Pustet,Regensburg２０００)．S．２１Ｇ３４ (２４)．KarlＧ
HeinzLadeur,DerAnfangdeswestlichenRechts．(MohrSiebeck,Tübingen２０１８)．S．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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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ssicalGreekandRomanjurisprudencearetheoriginnotonlyfortheartofthinkingin modernand
contemporaryjurisprudence,butalsomarkedthebeginningofthefieldofpraxis;althoughthisbeginninghasoftenbeen
noted,everysubsequentjurisprudentialevolutionalsoreferredbacktoitandwasbasedonitslogicalorder．Beginning
fromtheartofthinkingthatcharacterizedIusRomanum,thisArticlefirstenquiresintoitsphilosophicalＧtheological
structureandobjectivepostulates;basedonthefindings,ittheninvestigatestheRomanIusNaturalisthatcanbetraced
backtoIusGentium;afterthisitanalyzestheinnerrelationshipbetweenIusRomanumandChristendom,especiallytheir
internallogicalreferences;followingthisitlaysoutandreflectsonrespectivelytheChristianizationandcanonizationofIus
RomanumintheMiddleAges;itthenanalyzesthesense(meaning)ofthequestions,opinionsandattitudesthatmodern
andcontemporaryjurisprudencehashadaboutIusRomanum;anditconcludesbyarguingthatitpointstothedignityand
valueofthehumanbeingasSubiectusIurisetHistoriae．

KeyWords:ius(Right);IusRomanum;Christendom;contemporaneousjurisprudence;meaning

３６




